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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之建構 

 

摘要 

 

本研究旨在建構「我國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指標」 ，以國民中學為研究平台，

透過曾處理不適任教師領域的專家學者組成德懷術調查小組，其中包括專家學者 5

人及實務經驗專家 6 人，合計 11 人，進行指標之建構。 

 

德懷術專家小組的主要任務是針對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指標之適合性做評

定。透過兩回合的德懷術調查問卷，來取得專家學者們對指標之共識。 

 

在進行兩回合的德懷術調查問卷後，所建構之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

共有四個評估指標構面，分別為「專業知能構面」、「教學效能構面」、「班級經

營構面」、「個人行為構面」等四大構面，共計有「不願參與教育研究工作」等

39 個指標細項。最後，依據本研究之結果，對教育人員及後續研究者提出具體之

建議。 

 

 

 

 

 

關鍵字：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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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Incompetent Teacher Evaluation Indicators for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iwa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construct “Incompetent Teacher Evaluation Indicators 

for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iwan” by using junior high school as a research platform 

and setting up a Delphi Technique panel team which was consisted of specialists and 

scholars who had ever dealt with the field of incompetent teachers, including five 

professional scholars and six experts with practical experience, eleven people in total, to 

construct the indicators. 

 

The main task of Delphi panel members was to assess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junior 

high school incompetent teacher indicators by two rounds of Delphi questionnaires to 

reach a consensus on the indicators among those experts and scholars. 

 

After two rounds of Delphi questionnaires, the Incompetent Teacher Evaluation 

Indicators in Junior High School were constructed including four perspectives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perspectiv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perspective”, “class management perspective”, and “personal behavior perspective” and 

there were thirty nine detailed indicators such as “not willing to join the educational 

research” under those perspectives.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 some 

suggestions were offered to the Educational Authority concerned and further researchers 

respectively. 

 

 

 

 

Keywords: incompetent teachers, evaluation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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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研究旨在建構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本章為緒論共分四節，首先論述研究

動機與目的，其次提出待答問題與相關名詞釋義，接著敘明研究方法與步驟，最

後對本研究範圍與限制加以說明。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節旨在析述本研究者之動機與欲達成之研究目的，茲就研究動機與研究目

的分述如下： 

壹、研究動機 

隨著教育改革及課程革新，賦權增能(empowerment)及專業導向的教學評鑑也

在中學階段積極推展，目前針對國內中學教學評鑑的研究多旨在探討教師專業的

意涵並建構教師專業指標，進而提出評鑑之構面與向度。唯常引起眾人探討的相

關問題除了教師是否為一專業之外，更多人試著追問：「如何才算是不適任教師？」

全球化時代下教育改革不斷興起，目的是以更多元的方式企圖追求更高質量的教

育品質，教師專業評鑑成為評判教師專業表現的重要依據，但是對於優良教師圖

像的描繪，並無法完全相對清晰地指出不適任教師的特徵，不符合評鑑指標的教

師就屬於不適任教師嗎？教師評鑑主要具有「形成性評鑑」和「總結性評鑑」兩

大用途，形成性教師評鑑旨在發現教師教學表現之優劣，協助教師改進教學，以

提高學生學習成效；而總結性教師評鑑旨在考核教師專業表現水準的優劣程度，

以便作為教師甄選僱用教師、續聘教師、決定年終教師績效考核、表揚優秀教師，

以及處理不適任教師的依據（張德銳，2000）。國民中學教師雖認為教師自我評鑑

及教室觀察等方式可協助增進教師教學績效，改進教學，卻也普遍認同教師對評

鑑具有排斥感是目前最可能遭遇到的問題（朱慶璋，2003），那麼，一位對於教師

評鑑具有排斥感的教師，就會是位不適任教師嗎？符合專業指標的教師，又就能

稱作是一位適任的教師嗎？此議題頗值得深入探討，此為研究動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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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如（2002）指出，大部分教師都畏懼開放自己的教學場域讓他人看見，

一般來說，教師抵制革新有其個體心理上的以及群體文化上的原因，就前者而言，

或可以「舒適地帶」加以解釋，即指每個人都有自己熟悉的範圍和習慣的經驗，

人們在這個範圍內活動就會覺得安全、舒適、穩妥，而一旦逾越則可能遇上困難、

麻煩、危險和挑戰。因此許多人寧願留在自己的舒適地帶中，而不理會外部環境

的變遷，期望能夠平安、穩當地生活。因此，大多數教師抵制可能是由於他們對

未知的恐懼或對超越自我舒適地帶的猶豫而造成的結果，他們本能地擔心人際或

組織的變革對自己帶來的潛在威脅和影響。由於教師的抵抗被視為影響課程改革

進程的主要障礙，因此有必要分析其產生的根源，一般而言，阻力愈高、認同愈

低會導致任職意願低落，若任職意願低又無法離開教學崗位，則會直接影響教學

效能，降低教學質量並影響學生學習。退休、家庭、個人、不滿意教職、不平衡

狀態等因素都可能導致教師的職業倦怠，喪失教學熱忱，但是除此之外，似乎還

有更多面向是尚未被探討及挖掘的。綜觀目前之研究，針對不適任教師為主題作

深入探討的也為數極少，過去獲取不適任教師相關資訊的來源往往是媒體，雖然

媒體披露了多種樣態的不適任教師型態，但卻似乎無法為不適任教師界定一個清

晰的標準。 

以美國全國專業教學標準委員會(National Board for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 NBPTS)為例，就教師專業訂定出五項核心主張：一、教師須致力於學

生及他們的學習；二、教師須具備學科知識及教材教法；三、教師須管理及監控

學生的學習情形；四、教師能思考自己的教學，並從經驗中學習；五、教師應為

學習社群中的一員。同樣地，我國相關教育法令亦對於優良的教師圖像明確的設

立清楚的定義，但是對於如何定義不適任教師，卻常常令人有疑惑且無法界定邊

界之感。職是之故，如何建構有效評估不適任教師的相關內涵，亦值得深入探究，

此為研究動機之二（引自吳清山，2011）。 

由於國內對於不適任教師相關文獻之研究方法，多以問卷調查法以及訪談法

為主，其研究目的也多針對國民中學教師本身做實然面的探討，但針對不適任教

師應具備之專業知能應然面的探討卻失之闕如。研究者於教育職場的實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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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教師的知能，應配合時代的變遷而有所改變，配合教育政策，並充實相關知

能及專業智能。近年來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鼓勵學校與教師自願參加教師專

業發展評鑑。藉此方案之推動，協助教師專業成長、增進教師專業素養、提升教

學品質，以增進學生學習成果。透過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增進教師在課程設計與

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研究發展與進修及敬業精神與態度。在教育現場，身為

教育者，不願配合校務，處於「舒適地帶」，不願提升專業，造成學生學習意願低

落，不願付出教育愛，引發家長埋怨，構成教學不力，並啟動不適任教師輔導機

制者，研究者認為不適任教師如何認定，不適任教師之輔導與處置，應建立指標

以為參照，此為研究動機之三。 

貳、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動機，本研究有下列二個研究目的： 

一、了解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相關意涵。 

二、建構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之評估指標。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名詞釋義 

  基於上述之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研究者希望能透過本研究探討不適任教師

相關意涵，並建構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之內涵。 

壹、研究問題 

    本研究依據上述研究目的，提出下列二個問題： 

一、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相關意涵為何？ 

二、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之內涵為何？ 

貳、名詞釋義 

    本研究主要名詞為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與評估指標，為清楚掌握其重要概

念，以下分別說明其主要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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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民中學 

本研究所指之國民中學為我國公立國民中學，包括完全中學國中部，但不包

含私立學校。 

二、不適任教師 

 本研究所指之不適任教師，係指任教於國民中學教師違反法律情事並經判刑

確定者；或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尚未痊癒，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者；

或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或認有性騷擾或性霸

凌行為者；或有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者；或無意願及能力不足

且該現象已持續一段時日，同時管理者也施予其輔導行為和改善表現，經具體的

資料評估、審核、呈現後，仍舊發現輔導無效，不適合繼續擔任教職者。 

三、評估指標 

本研究者所指之評估指標，係彙整國內外專家學者，以及法令規範之不適任

教師內涵，所歸納出之四大構面，分別為「專業知能構面」、「教學效能構面」、

「班級經營構面」、「個人行為構面」等。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旨在建構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為達成研究目的，採用「修正式德懷

術」 (Modified Delphi Method)問卷調查法，進行指標建構資料收集，茲對研究方

法與步驟析述如下：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配合研究目的，由研究者先廣泛進行相關不適任教師之文獻分析，編

製「我國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指標問卷」初稿，利用「修正式德懷術」 (Modified 

Delphi Method)問卷調查法，進行二回合的問卷調查，透過相關領域專長的學者

以及在實務現場經驗豐富的專家，經過多次反覆思考、回饋修正，凝聚專家學者

共識，以建立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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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步驟 

本研究之實施步驟如下：  

一、擬定研究計畫 

研究者選擇具興趣之主題後，蒐集與閱讀相關文獻及資料後，開始建立研究

主題與方向，並擬定初步的研究計畫，待與指導教授討論過後，加以修正論文內

容架構，始確立論文主題及整體研究計畫架構。 

二、蒐集相關文獻 

確定研究主題後，開始著手蒐集有關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的相關國內外文獻

資料，並進行整理、閱讀、分析、歸納等程序，確認研究內容與方向，作為本研

究理論依據及設計研究工具內容之參考。 

三、擬定德懷術問卷大綱 

藉由文獻探討分析歸納出不適任教師指標之面向、內涵與細項能力，並結合

國民中學教師之特性，發展歸納出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指標內涵初稿，此份初稿

將成為德懷術調查問卷之工具。 

四、組成德懷術專家小組 

根據德懷術問卷調查之基本原理，選定 11 位在相關領域專長的學者以及在實

務現場經驗豐富的專家學者，組成本研究之德懷術專家小組。 

五、進行德懷術問卷調查 

開始進行德懷術問卷調查，問卷初稿以第二章文獻探討所歸納之國民中學不

適任教師內涵為問卷，後續則依據第一回合所回收之問卷，進行修訂後，再形成

下一回合問卷，直至專家學者們意見達成共識。 

六、資料分析與處理 

將所回收之問卷針對各題項之重要性意見進行量化統計處理與歸納整理，而

對各題項之意見說明欄及最後之綜合說明欄進行質化歸納整理分析。 

七、撰寫論文 

依據資料分析與處理後之研究結果發現，撰寫研究結論，完成研究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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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就上述流程步驟彙整如圖 1-1。 

 

 

 

 

 

 

 

 

 

 

 

 

 

 

 

 

 

 

 

 

 

 

 

 

 

 

 

 

圖 1-1 研究步驟圖 

撰寫論文 

進行德懷術問卷調查 

組成德懷術專家小組 

擬定德懷術問卷大綱 

蒐集相關文獻 

擬定研究計畫 

資料分析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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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節旨在說明研究範圍及可能之限制，茲分別說明如下。 

壹、研究範圍 

茲就研究內容及研究對象分別說明如下： 

一、研究內容 

本研究透過國內外相關不適任教師之研究結果，分析可適用於國民中學之不

適任教師，並據以建構出一套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之內涵。最後再藉由德懷術專

家小組意見調查來檢視並判定這些指標之適用性。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旨在探討我國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之建構，依研究目的採德

懷術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以建構出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評估之指標。藉由學術

界及實務界之專家學者，共 11 人，針對不適任教師指標草案內容，進行德懷術小

組意見調查，形成適用之指標。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雖力求嚴謹，然仍有未盡周詳之處，茲對研究結果推論說明本研究之

限制。本研究意欲建構不適任教師之評估指標，並釐清不適任教師之型態與定義，

然雖縝密研擬研究計畫並進行相關程序但仍有部分研究限制如下： 

一、研究方法之限制 

本研究以德懷術調查法，此法亦有所限制，首先，本研究使用問卷調查，前

後的時間大多二、三個月以上，而且受訪者必花費相當多的時間去填寫每次的問

卷，因此樣本除應具備專業判斷與發表的能力之外，還必須具有高度熱誠與參與

感，如本研究之專家小組成員，在過程中失去熱誠與參與感，將影響意見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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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另德懷術不能達到面對面會議的效果，會議討論通常在聽取他人意見後，個

人當場可以經過統整立即醞釀創新意見，亦不能深入探討原因，同時亦缺乏了共

聚一堂腦力激盪所衍生的累積效果。最後，經由德懷術蒐集到各種不同的或意見

相左時，研究者如何作取捨，且取捨之後的結果會影響受訪者表達見解的意願。 

二、 研究結果推論之限制 

（一）本研究係針對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之評估指標，其適用範圍以國民中

學為主，無法推論至國民小學及高級中學，此為其限制。 

（二）不適任教師的處理，在教育部 104 年 2 月 5 日臺教授國字第 1040008813

號「處理高級中學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應注意事項」說明，精神疾病與性騷擾成

案，察覺期就可核定議處，只有教學不力有輔導期。根據法律與程序上的要求，

因此本研究所建構之指標為專業導向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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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瞭解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建構之相關研究。本章節將探

討與本研究有關之文獻，共分為二節：第一節為不適任教師之意涵與類型；第二

節為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之內涵。 

第一節 不適任教師之意涵與類型 

    本節主要在探討不適任教師之意涵及不適任教師之類型，分別由國內、外相

關研究，以及國內有關法令規範予以探討，茲析述如下： 

壹、不適任教師之意涵 

   我國法律對「不適任教師」這個名詞並沒有明確之解釋與定義，各相關法規也

未針對不適任教師有所定義，＜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針對教師解聘、

停聘與不續聘訂有相關規範，因此我們約略由解聘、停聘與不續聘之判准或情事

來勾勒出不適任教師之意涵。「不適任」 一詞根據法律字典的解釋，係指欠缺能

力、知識、法定資格、或不能妥適履行其應盡的義務（秦夢群，1996），如果用

此定義來解釋，那就會排除了教師法第 14 條中所列之行為不檢有損師道這項，

在傳統社會裡，身教重於言教的觀念一直是存在的。 

    教育涉及的層面並非只在教學專業，教師在教學中應當平等對待學生，關注

學生的個體差異，因材施教，促進學生的充分發展。教師應當尊重學生的人格，

不得歧視學生，不得對學生實施體罰、變相體罰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嚴的行為，

不得侵犯學生合法權益。研究者就國內外對不適任教師之定義及我國教育法令對

不適任教師之定義，析述如下： 

一、國內外對不適任教師之定義 

    Bridges(1986)與Tucker(1997)認為教師能力具有太大的複雜性，無法完全地加

以定義；況且判斷教師是否適切地履行教職，「適切與否」本身即是一個主觀且

具相對性的議題，即使有教師評量量表供評鑑者做為評量的依據，但評鑑者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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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判斷時，仍不可避免地需要加入自己的主觀意見(Larson,1983)。因此，要對不

適任教師下一明確定義，實屬不易。 

美國維吉尼亞州州議會在 1996 年修訂的學校法，以評量的觀點將不適任教

師定義為：「透過持續性的評量文件顯示，該教師的表現是令人不滿意的，或落

在為此職位設定的標準之下。」(Virginia School Laws,1992；Aamended, 1996)。美

國(Bedford)學區的教育學者認為不適任教師的定義，首先為，由該教師的表現，

顯示其無法達到應有表現的最低標準，而且此現象已經持續一段時日，其次，曾

經有具備足夠能力的管理者，對其進行規律且密集的觀察、評量、管理措施，並

安排輔導計畫，但仍輔導無效，最後，不能輕易地斷定一位教師不適任，評量者

必須收集廣泛的具體資料才足以說明該教師不適任，例如教室觀察報告、來自家

長及學生的抱怨等資料。」(Kelleher,1985) 。 

國內部分，彭駕騂（1994）認為，不適任教師指一位心理不健康，而有某種

程度心理病症，且影響到師生、同事間的關係，和在教學及工作上應有的表現。  

林翠香（2002）認為，不適任教師是教師在學校工作中，甫於教學及班級經

營問題、情緒問題或人際關係問題，出現異於常人的言行舉止，引起師生、家長

多次強烈不良反應，經輔導後，仍無法改善，送考績會評列考績四條三款以下，

或送教評會審議，認為不適宜再繼續留校擔任教師及教學工作，而應即時停聘、

解聘或不予續聘者。 

李秀娟（2004）認為，不適任教師是教師沒有能力或意願達到教師職責的最

低標準，且該現象已持續一段時日，雖管理者曾施予輔導希望促進其改善表現，

但經具體資料發現輔導無效，或行為嚴重不當，不需進行輔導，管理者應立即停

止其教職工作者。 

施純在（2005）認為，不適任教師是指教師有觸犯國家法令被判刑者；或精

神異常經合格醫師確定者；沒有能力或意願達到教師職責的最低標準，且該現象

已持續一段時日，管理者曾施予輔導希望促進其改善表現，並經具體的資料呈現，

發現輔導無效者；或行為嚴重不當，不需進行輔導，管理者應立即停止其教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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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洪若審（2006）認為，不適任教師是指任教於各國民小學之教師，在教育工

作上，因個人社會、生理或心理因素而無法勝任教學或行政工作，且該行為或因

素的出現或反覆出現，造成了本身、學生、家長、同事、學校、社會的嚴重困擾

或傷害者。在此研究者將符合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一至五款排除於外（因這五

款易於認定，較無爭議性）。 

黃玉宏（2008）認為，不適任教師是該教師行為不檢：如性侵、性騷擾、違

法犯紀行為…等。教學不力或不能勝任：如曠職、無心教學、缺乏專業精神或生

理疾病。心理疾病：如精神異常、憂鬱症…等。暴戾行為：如體罰、語言暴力…

等。圖謀私冺：如補習、推銷參考書…等。以個人意識型態介入教學：如政治議

題、宗教議題…等。 

何文馨（2009）認為，對不適任教師之定義，應保留彈性解釋空間，若要硬

為其下定義，只會造成更大的困擾，應可從不適任教師所包含的要素與類型中進

行判斷，基本上就是教師未達應有最低表現，且其缺失行為已有一段時間，經輔

導仍然無法改善，導致學生對教師之教學滿意度低，且教育品質不佳。 

陳國樑（2009）認為，不適任教師是該教師有觸犯國家法令被判刑者；或精

神異常經合格醫師確定者；沒有能力或意願達到教師職責的最低標準，且該現象

已持續一段時日，管理者曾施予輔導希望促進其改善表現，且經具體的資料呈現，

發現輔導無效者；或行為嚴重失當，不需進行輔導，管理者應可立即停止其教職

工作者。 

張田昌（2010）認為，不適任教師是教師因具相關法令規定不得擔任教師之

要件，或行為違反法令情節重大，應立即停聘、解聘或不予續聘者。或違反教師

聘約義務、法令規定應遵守之義務，經評鑑須加以一定期間的輔導以期改善，而

未能在一定期間內改善，應給予停聘、解聘或不續聘處分者。 

高菱黛（2011）認為，不適任教師是教師違反法律情事者並經判刑確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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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不力或無法勝任工作，行為不檢有損師道情節重大或不當管教，不適合繼續擔

任教職之教師。茲就前述不適任教師相關定義歸納整理如表2-1。 

表 2 -1 國內、外研究對不適任教師定義摘要表  

研究者 定義 

Kelleher 

(1985) 

不適任教師是該教師的表現，顯示其無法達到應有表現的最低

標準，而且此現象已經持續一段時日，其次，曾經有具備足夠

能力的管理者，對其進行規律且密集的觀察、評量、管理措施，

並安排輔導計畫，但仍輔導無效，最後，不能輕易地斷定一位

教師不適任，評量者必須收集廣泛的具體資料才足以說明該教

師不適任。 

彭駕騂 

（1994） 

不適任教師是一位心理不健康，而有某種程度心理病症，且影

響到師生、同事間的關係，和在教學及工作上應有的表現。 

林翠香 

（2002） 

不適任教師是教師在學校工作中，於教學及班級經營問題、情

緒問題或人際關係問題，出現異於常人的言行舉止，引起師生、

家長多次強烈不良反應，經輔導後，仍無法改善，送考績會評

列考績四條三款以下，或送教評會審議，認為不適宜再繼續留

校擔任教師及教學工作，而應即時停聘、解聘或不予續聘者。 

李秀娟 

（2004） 

不適任教師是該教師沒有能力或意願達到教師職責的最低標

準，且該現象已持續一段時日，雖管理者曾施予輔導希望促進

其改善表現，但經具體資料發現輔導無效，或行為嚴重不當，

不需進行輔導，管理者應立即停止其教職工作者。 

施純在 

（2006） 

不適任教師是該教師有觸犯國家法令被判刑者；或精神異常經

合格醫師確定者；沒有能力或意願達到教師職責的最低標準，

且該現象已持續一段時日，管理者曾施予輔導希望促進其改善

表現，並經具體的資料呈現，發現輔導無效者；或行為嚴重不

當，不需進行輔導，管理者應立即停止其教職工作者。 

洪若審 

（2006） 

不適任教師是教師在教育工作上，因個人社會、生理或心理因

素而無法勝任教學或行政工作，且該行為或因素的出現或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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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造成了本身、學生、家長、同事、學校、社會的嚴重困

擾或傷害者。在此研究者將符合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一至五

款排除於外（因這五款易於認定，較無爭議性）。 

黃玉宏 

（2008） 

不適任教師是教師行為不檢：如性侵、性騷擾、違法犯紀行為…

等。 

教學不力或不能勝任：如曠職、無心教學、缺乏專業精神或生

理疾病。 

心理疾病：如精神異常、憂鬱症…等。 

暴戾行為：如體罰、語言暴力…等。 

圖謀私冺：如補習、推銷參考書…等。 

以個人意識型態介入教學：如政治議題、宗教議題…等。 

何文馨 

（2009） 

不適任教師之定義，應保留彈性解釋空間，若要硬為其下定義，

只會造成更大的困擾，應可從不適任教師所包含的要素與類型

中進行判斷，基本上就是教師未達應有最低表現，且其缺失行

為已有一段時間，經輔導仍然無法改善，導致學生對教師之教

學滿意度低，且教育品質不佳。 

陳國樑 

（2009） 

不適任教師是該教師有觸犯國家法令被判刑者；或精神異常經

合格醫師確定者；沒有能力或意願達到教師職責的最低標準，

且該現象已持續一段時日，管理者曾施予輔導希望促進其改善

表現，且經具體的資料呈現，發現輔導無效者；或行為嚴重失

當，不需進行輔導，管理者應可立即停止其教職工作者。個人

不適任、社會不適任、家長社區不認同之不適任。 

張田昌 

（2010） 

不適任教師是教師因具相關法令規定不得擔任教師之要件，或

行為違反法令情節重大，頇立即停聘、解聘或不予續聘者。或

違反教師聘約義務、法令規定應遵守之義務，經評鑑頇加以一

定期間的輔導以期改善，而未能在一定期間內改善，應給予停

聘、解聘或不續聘處分者。 

高菱黛 不適任教師是違反法律情事者並經判刑確定、教學不力或無法

表 2-1 國內、外研究對不適任教師定義摘要表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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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勝任工作，行為不檢有損師道情節重大或不當管教，不適合繼

續擔任教職之教師。 

 

 

綜合以上文獻對不適任教師定義之研究，研究者將不適任教師歸納如下：指

任教於國民中學之教師，違反法律情事並經判刑確定；或無意願及能力不足且該

現象已持續一段時日，同時管理者也施予其輔導行為和改善表現，經具體的資料

評估、審核、呈現後，仍舊發現輔導無效，不適合繼續擔任教職。 

二、我國教育法令對不適任教師之定義 

依據我國教育法令對不適任教師之定義，其法規包含＜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及＜教師法＞，其內容如下： 

（一）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規定，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為教育人員；

其已任用者，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或免職： 

1.曾犯內亂、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2.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3.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4.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 

5.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6.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7.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尚未痊癒。 

8.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 

 行為屬實。 

9.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 

 或性霸凌行為，且情節重大。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表 2-1 國內、外研究對不適任教師定義摘要表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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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致再  

  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 

  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11.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12.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13.行為違反相關法令，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二）教師法 

根據教師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聘、 

停聘或不續聘： 

1.有期徒刑一年以上判決確定，未獲宣告緩刑。 

2.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3.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4.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 

5.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6.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7.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尚未痊癒。 

8.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  

 實。 

9.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 

 凌行為，且情節重大。 

10.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致再 

  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 

  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11.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12.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13.行為違反相關法令，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14.教學不力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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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我國法令上對於不適任教師意涵如下： 

（一）觸犯法令被判刑方面：不適任教師意指曾犯內亂、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  

   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或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 

   案尚未結案者；或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 

   確定者；或依法停止任用、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 

   消滅者；或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二）精神異常方面：不適任教師意指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者；或經合 

   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尚未痊癒。 

（三）道德操守方面：不適任教師意指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 

   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者；或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 

   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且情節重大者；或知悉 

   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致再度發  

   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 

   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或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 

   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四）體罰或霸凌學生方面：不適任教師意指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 

  重侵害者。 

（五）能力不足方面：不適任教師意指教學不力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 

    違反聘約情節重大者。 

綜合上述相關法令，研究者就法令有關不適任教師，法令上的意涵歸納如下：

觸犯法令被判刑確定、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尚未痊癒，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

未撤銷、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

行為屬實，或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教學不力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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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綜合前述，國內外研究對不適任教師之定義及我國法令對不適任教師

之定義，綜合整理後為本研究所指之不適任教師。本研究所指之不適任教師定義

如下：任教於國民中學之教師，違反法律情事並經判刑確定者；或經合格醫師證

明有精神病尚未痊癒，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者；或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或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者；或有體罰或霸

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者；或無意願及能力不足且該現象已持續一段時日，

同時管理者也施予其輔導行為和改善表現，經具體的資料評估、審核、呈現後，

仍舊發現輔導無效，不適合繼續擔任教職者。 

貳、不適任教師類型 

    對於不適任教師（incompetent teachers）的類型，我們從 incompetent 字面上

的意義來看，它可以解釋為「不稱職」，它意涵包含了：無能的、不夠格的、不

熟練的、不能勝任的、不稱職的、不適當的、不合格的、有缺陷…等(在線辭典，

2016)。以上種種形容 Incompetent 的中文詞彙，研究者把它解釋為：身為一個老

師，無能不夠格的、不熟練的、不能勝任的、不稱職有缺陷的情況下，就會被認

定為不適任教師。      

一、國內外不適任教師之類型 

依據國內外學者將不適任的情況加以分類時，研究者認為，因文化、風俗、

民情的不同在分類與用詞上亦有所差別，但某些意涵還是大同小異的，Bridges與

Groves(1984) 、 Lovain(1984) 皆曾提及「不道德或道德上的缺失」。以及 

McGrath(1993)所提出的「不誠實」，在概念上與我國<教師法>中的「行為不檢有

損師道」，是有相同的意涵存在的，這點倒是國內與國外非常一致的，也表示了

教師的德行在各國都是備受重視的。 

Bridges與Groves(1984)曾提出，學校管理者經常藉由思考不適任教師所涵蓋的

類型來定義不適任教師，學校管理者思考的類型，通常包括下列五種： 

（一）技術上 

意指教師缺乏執行教職時，所必需的專門能力。倘若該教師在教學技術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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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可能會產生以下現象：無法有效管理班級秩序、教學方法不佳、學科知識

不足、無法清楚地解說學科概念、無法規劃有效率的課程、無法完善地設計教案、

無法分配學生適當的回家功課等。 

（二）行政上 

意指教師不遵守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的規定。倘若該教師在行政上有缺

失，可能會產生以下行為：不遵守管理者所提出有助其改善表現的建議、不願意

教授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規定的課程內容、不允許管理者進入教室現場對其表現

進行觀察等。 

（三）道德上 

意指教師行為無法符合教職的道德標準。倘若教師在道德上是有缺失的，可

能會具有以下行為：嚴重傷害學生身心、以負面態度面對學生、對自我的教學責

任漠不關心等。 

（四）教學效能 

意指教師無法達到令人滿意的教學效能。倘若該教師具有教學效能的缺失，

可能會產生以下現象：學生學業成就退步、學生對教師所教授的內容毫無興趣、

學生對學校或教師產生負面態度、班級學習氣氛不佳等。 

（五）個人 

意指教師個人缺乏某些與進行適當教學具有密切關係的「認知」、「情感」或

「身體」特質，因而導致其不適任。例如該教師情緒不穩、具有暴力傾向、身體

健康狀況不佳等。 

劉士麟（2004）認為不適任教師之類型分為1.精神異常型：行為偏差、怪異、

人際互動不佳、教學不力；2.冷漠型：有能力卻無教育熱忱，上課打混；3.不滿足

型：教學認真，但對學校行政、領導和整個國家教育政策不滿意，常杯葛校務運

作；4.教學不力又不滿足型：但人際關係很好，挾地方人士自重，校方很難管理；

5.債務纏身型：因好賭或投資失敗，滿屁股債，沒有心思在教學上；6.情色糾紛型：

包括發生緋聞、桃色糾紛、甚至性侵害；7.情緒障礙型：教學尚可，但情緒憂鬱低

落，完全不與同事來往，人際互動差；8.體弱多病型：無法勝任煩瑣的教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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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裕城（1999）則從法的觀點來分類，一位教師會受到嚴厲懲處的標準有十

項：1.嚴重違反教育法令或破壞教育制度者；2.無故抗命、不聽指揮情節重大者；

3.行為粗暴、脅迫長官、同事或鬥毆滋事者；4.行為乖謬、損師道尊嚴或個人人格

者；5.蓄意苛擾、製造是非、破壞校園團結者；6.經常無故曠課（職），或上下課

遲到、早退影響學生課業或學校行政工作者；7.校外約集學生施以不當補習者；8.

誣告濫控及賭博冶遊者；9.藉機經營商業圖利或推銷教學用品者；10.其他重大過

失影響教育清譽者。 

李秀娟（2004）認為不適任教師之類型分為1.明確不適任：教師不適任的情事

與「觸犯刑法判刑」有關；2.不明確不適任：（1）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

查證屬實者。（2）教學不力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者。

（3）經合格醫生證明有精神疾病。 

郭丁熒（2004）認為不適任教師之類型分為1.工作不力，影響計畫進度；2.辦

理考試違規失職；3.行為不當，有違師表；4.體罰學生，影響其身心健康；5.採用

未經審定之參考書；6.對學生施予不當補習；7.對偶發事件之預防與處理失當；8.

不按規定，徵收學雜費；9.未依規定，辦理學校募捐；10.辦理各種文化活動，未

盡職責；11.推銷書刊、文具、藥品、或其他物品；12.無故抗命，不聽指揮；13.

行為粗暴，脅迫長官或同事；14.濫用職務上機會，兼營商業或圖冺；15.違反有關

教育法令規定之情事等。 

洪若審（2006）認為不適任教師之類型分為1.行為不檢；2.教學不力或不能勝

任；3.心理疾病；4.暴戾行為；5.圖謀私利；6.以個人意識型態介入教學。 

黃玉宏（2008）認為不適任教師之類型分為1.行為不檢；2.教學不力或不能勝

任；3.暴戾行為；4.圖謀私利；5.以個人意識型態介入教學。 

張田昌（2010）認為不適任教師之類型分為1.經學校教評會審議後不需輔導的

類型：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至第5款；2.經學校教評會審議後必需輔導的類型：

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6至第8款；3.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審議後，在經學校

教評會審議之類型；4.性侵害行為確定屬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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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樑（2009）認為不適任教師之類型分為1.個人不適任；2.社會不適任；3.

家長社區不認同之不適任。 

高菱黛（2011）認為不適任教師之類型分為1.違反相關法律規定2.教學不力或

無法勝任工作3.行為不檢有損師道情節重大，不適合繼續擔任教職之教師。 

以下茲將國內外相關研究，對於不適任教師之類型歸納如下表。 

表 2-2 國內外學者對於不適任教師之類型歸納表 

研究者  類型 

Lovain 

1984 

（引自高菱黛，2011） 

不道德、不能勝任、怠忽職守、不服從 

McGrath(1993) 1.不道德的行為 

2.不誠實 

3.不專業的行為 

4.不能勝任 

5.破壞學校法律或拒絕遵守法律 

6.重罪定罪 

7.酗酒或或藥物濫用 

Bridges & Groves 

1984 

（引自李秀娟，2004） 

1.技術（教學）上的缺失 

2.行政上的缺失 

3.道德上的缺失 

4.教學結果的缺失 

5.個人的缺失 

劉士麟 

2004 

 

1.精神異常型：行為偏差、怪異、人際互動不佳、教學不

力。 

2.冷漠型：有能力卻無教育熱忱，上課打混。 

3.不滿足型：教學認真，但對學校行政、領導和整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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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不滿意，常杯葛校務運作。 

4.教學不力又不滿足型：但人際關係很好，挾地方人士自

重，校方很難管理。 

5.債務纏身型：因好賭或投資失敗，滿屁股債，沒有心思

在教學上。 

6.情色糾紛型：包括發生緋聞、桃色糾紛、甚至性侵害。 

7.情緒障礙型：教學尚可，但情緒憂鬱低落，完全不與同

事來往，人際互動差。 

8.體弱多病型：無法勝任繁瑣的教學工作。 

黃裕城 

1999 

1.無故抗命、不聽指揮情節重大者。 

2.行為粗暴、脅迫長官、同事或鬥毆滋事者。 

3.行為乖謬、損師道尊嚴或個人人格者。 

4.蓄意苛擾、製造是非、破壞校園團結者。 

5.經常無故曠課（職），或上下課遲到、早退影響學生課

業或學校行政工作者。 

6.校外約集學生施以不當補習者。 

7.誣告濫控及賭博冶遊者。 

8.藉機經營商業圖冺或推銷教學用品者。 

9.其他重大過失影響教育清譽者。 

李秀娟 

2004 

1.明確不適任：教師不適任的情事與「觸犯刑法判刑」有

關。 

2.不明確不適任： 

（1）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 

（2）教學不力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

情節重大者。 

（3）經合格醫生證明有精神疾病。 

郭丁熒 

2004 

1.工作不力，影響計畫進度 

2.辦理考試違規失職 

表2-2 國內外學者對於不適任教師之類型歸納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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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為不當，有違師表 

4.體罰學生，影響其身心健康 

5.採用未經審定之參考書 

6.對學生施予不當補習 

7.對偶發事件之預防與處理失當 

8.不按規定，徵收學雜費 

9.未依規定，辦理學校募捐 

10.辦理各種文化活動，未盡職責 

11.推銷書刊、文具、藥品、或其他物品 

12.無故抗命，不聽指揮 

13.行為粗暴，脅迫長官或同事 

14.濫用職務上機會，兼營商業或圖利 

15.違反有關教育法令規定之情事等。 

施純在 

2006 

犯罪行為判刑、患有精神病、品性道德有缺陷、教學不

力或不能勝任工作。 

洪若審 

2006 

1.行為不檢 

2.教學不力或不能勝任 

3.心理疾病 

4.暴戾行為 

5.圖謀私利 

6.以個人意識型態介入教學 

黃玉宏 

2008 

1.行為不檢 

2.教學不力或不能勝任 

3.暴戾行為 

4.圖謀私利 

5.以個人意識型態介入教學 

張田昌 

2010 

1.經學校教評會審議後不需輔導的類型：教師法第14條第

1項第1至第5款。 

表2-2 國內外學者對於不適任教師之類型歸納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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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學校教評會審議後必需輔導的類型：教師法第14條第

1項第6至第8款。 

3.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審議後，勿頇在經學校教評

會審議之類型。 

4.性侵害行為確定屬實者。 

陳國樑 

2009 

1.個人不適任 

2.社會不適任 

3.家長社區不認同之不適任 

高菱黛 

2011 

1.違反相關法律規定 

2.教學不力或無法勝任工作 

3.行為不檢有損師道情節重大，不適合繼續擔任教職之教

師。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合上述，國內外各研究者對於不適任教師之類型有許多不同的分類，由此

可見不適任教師並非是單一定義、單一因素、單一類型。不適任教師類型涵蓋了：

違反相關法律規定、教學不力、不配合校務工作、圖謀私利，行為不檢有損師道

情節重大，不適合繼續擔任教職之教師。研究者認為非法令規範之不適任教師的

類型分為：教育專業不適任者、行政不適任者、道德缺失不適任者等。 

二、法令規範之不適任教師類型 

研究者根據我國法令對不適任教師之意涵，將我國法令上不適任教師類型，

劃分為以下五類： 

（一）觸犯法令被判刑類型：教師犯貪污罪，或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犯內亂罪、   

外患罪，經判刑確定者；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未獲宣告緩刑者；曾服

公務，因貪污瀆職經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

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者；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受

表 2-2 國內外學者對於不適任教師之類型歸納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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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曾有性侵害犯罪確定者；曾有性騷擾行為，經解聘或

不續聘者。 

（二）精神異常類：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且無法勝任教職者。惟雖然教師法

第十四條第七款及第十五條明確規定，教師經合格醫生證明有精神病不能勝任工

作者，學校教評會應依規定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資遣，但若教師

堅持不去醫院檢查，校方則不易蒐集相關證據，對其進行處理。 

（三）道德操守類：教師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

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

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且情節重大、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

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

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四）體罰或霸凌學生類：體罰或霸凌學生，有具體事實者，造成其身心嚴重侵

害。 

（五）能力不足類：有關教學不力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

重大者。 

另有關「教學不力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之認定參考基準，依據教育

部104年2月5日修訂之處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應行注意事項，附表二之

規定如下：(一) 不遵守上下課時間，經常遲到或早退者；(二) 有曠課、曠職紀

錄且工作態度消極，經勸導仍無改善者；(三) 以言語羞辱學生，造成學生心理傷

害者；(四) 體罰學生，有具體事實者；(五) 教學行為失當，明顯損害學生學習

權益者；(六) 親師溝通不良，可歸責於教師，情節嚴重者；(七) 班級經營欠佳，

情節嚴重者；(八) 於教學、訓導輔導或處理行政過程中，採取消極之不作為，致

使教學無效、學生異常行為嚴重或行政延宕，且有具體事實者；(九) 在外補習、

不當兼職，或於上班時間從事私人商業行為者；(十) 推銷商品、升學用參考書、

測驗卷，獲致利益者；(十一) 有其他不適任之具體事實者。 

有關以上法令上對於不適任教師類型，歸納如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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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法令上不適任教師類型歸納表 

類型  行為概述 

觸犯法令被判刑類型 教師犯貪污罪，或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犯內亂罪、外

患罪，經判刑確定者；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

未獲宣告緩刑者；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判決確定或

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

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者；褫奪公

權尚未復權者；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曾有性侵

害犯罪確定者；曾有性騷擾行為，經解聘或不續聘者。 

精神異常類 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且無法勝任教職者。惟雖然教

師法第十四條第七款及第十五條明確規定，教師經合格

醫生證明有精神病不能勝任工作者，學校教評會應依規

定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資遣，但若教師

堅持不去醫院檢查，校方則不易蒐集相關證據，對其進

行處理。 

道德操守類 教師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

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

凌行為，且情節重大、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

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致再度發生校

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

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體罰或霸凌學生類 體罰或霸凌學生，有具體事實者，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能力不足類 有關教學不力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

情節重大者。其認定參考基準如下：(一)不遵守上下課

時間，經常遲到或早退；(二)有曠課、曠職紀錄且工作

態度消極，經勸導仍無改善者；(三) 以言語羞辱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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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學生心理傷害者；(四) 教學行為失當，明顯損害學

生學習權益者；(五) 教學目標不夠明確，或教學過程明

顯無法達成該目標者；(六) 教學成就經評量成績未達標

準，有加以輔導之必要者；(七)教學環境（如硬體設備

之擺置及整潔）明顯不佳，情節嚴重者；(八) 親師溝通

不良，可歸責於教師，情節嚴重者；(九) 班級經營欠佳，

情節嚴重者；(十)於教學、訓導輔導或處理行政過程中，

採取消極之不作為，致使教學無效、學生異常行為嚴重

或行政延宕，且有具體事實者；(十一) 在外補習、不當

兼職，或於上班時間從事私人商業行為者；(十二) 推銷

商品、升學用參考書、測驗卷，獲致利益者；(十三) 重

病或體力並不適宜教學工作，有具體事實者；(十四) 有

其他不適任之具體事實者。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合上述，我國法令上對於不適任教師類型，分為以下五類：觸犯法令被判

刑類型、精神異常類、道德操守類、體罰或霸凌學生類，以及能力不足類。 

研究者整理國內外文獻及相關法令，對於不適任教師類型，主要可分為以下

六類：一、觸犯法令不適任，二、教育專業不適任，三、行政不適任，四、道德

缺失不適任，五、教學不力不適任，六、個人行為不適任。相關類型茲整理如表

2-4 所示： 

 

 

 

 

 

表 2-3 法令上不適任教師類型歸納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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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不適任教師類型歸納表 

  分類 觸犯法令 教育專業 行政配合 道德缺失 教學不力 個人行為 

  成因 

 

學者 

法令 

觸

犯

刑

法 

性

侵

性

騷 

體

罰

霸

凌 

課

程

發

展 

教

學

環

境 

影

響

校

務 

工

作

不

力 

行

為

不

檢 

圖

謀

私

利 

教

學

行

為 

教

學

成

就 

情

緒

障

礙 

心

理

疾

病 

Lovain 

 (1984) 
     V V V V V V   

McGrath 

(1993) 
V   V V V V V V V V V  

Bridges & 

Groves 

(1984) 

  V   V V V V V V V V 

劉士麟 

（2004） 
 V    V    V  V V 

黃裕城 

（1999） 
     V V V V    V 

李秀娟 

（2004） 
V      V V  V V V V 

郭丁熒 

（2004） 
 V V   V V  V   V  

施純在 

（2006） 
V   V V  V   V V V  

洪若審 

（2006） 
      V V V V V V V 

黃玉宏 

（2008） 
       V V V V V  

張田昌 

（2010） 
V V V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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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 觸犯法令 教育專業 行政配合 道德缺失 教學不力 個人行為 

  成因 

 

學者 

法令 

觸

犯

刑

法 

性

侵

性

騷 

體

罰

霸

凌 

課

程

發

展 

教

學

環

境 

影

響

校

務 

工

作

不

力 

行

為

不

檢 

圖

謀

私

利 

教

學

行

為 

教

學

成

就 

情

緒

障

礙 

心

理

疾

病 

陳國樑 

（2009） 
   V V V V V V V V V V 

高菱黛 

（2011） 
V V V    V  V V V  V 

法令規範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次 數 6 5 5 4 4 8 12 9 11 11 10 11 10 

 總 計 16 8 20 20 21 21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合以上，國內外學者及法令對於不適任教師的類型，以觸犯法令、行政配

合、道德缺失、教學不力，及個人行為等因素為主要原因，根據表2-4的內容，在

不適任教師的類型中以教學不力及個人行為占最大比率，所以將此兩因素做為不

適任教師評估指標之構面。 

第二節 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之內涵 

    1966 年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ESCO)於「關於教師地位的建議案」

(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the Status of Teachers)中指出：「教師是一種專業職業」；

其理由係教學是一種服務公眾的型態，需要專門知識和能力，且需要長期努力與

研究(教育大辭書，2000)。且有關不適任教師類型中教師的專業能力是一重要衡

估的面向，因而，以下先就教師應具備的專業能力做論述，於次，則聚焦於不適

任教師評估指標之內涵作闡述。 

 

表 2 -4 不適任教師類型歸納表（續） 

 (續) 
 



 

29 

 

壹、教師應具備之專業能力 

依據國內外學者對「專業」的定義，教師究竟是「能幹的教書匠」(competent 

instructor)或是「專業的教育家」(professional educator)，各家說法不一，主要因於

教育工作不像醫師、律師具有強而有力的專業特質（吳清山，1996）。教師專業

能力的意涵可依據國內外對教師專業評鑑之規準萃取出，因而以下將分別論述國

內外對教師專業評鑑之規準做論述。 

國外方面，英國教育標準局(Office for Standards in Education)所訂定之教師評

鑑規準項目如下：1.教師之專門知能；2.教師有效規劃其教學，設定適切教學目標；

3.能深化學生學習的知能，並激發學習興趣；4.教學專業知能充分發揮，達成教學

效能；5.對於學生行為之有效管教；6.有效善用教學資源，尤其是資訊科技；7.能

適切評鑑學生的學習，並鼓勵學生克服學習困難；8.能利用家庭作業有效補救學生

學習之不足（轉引自林松柏，2004）。 

美國「州際新任教師評估及支持聯盟」(Interstate New Teacher Assessment and 

Support Consortium,簡稱INTASC)(1992)提供一套模式的核心教學標準，包含.學科

相關知識、兒童發展和學習的知識、為不同群體之學習者創造適當之學習經驗、

多元的教學策略、創造正面動機的學習環境、有效的溝通技巧、教學計畫技巧、

學習評量技巧、反思教學和專業成長、與同事、家長和社區機構發展合作關係的

能力。 

Valentine(1992)教師評鑑的規準分為教學過程、人際關係、專業責任三個行為

領域，十五個行為規準和一百三十一個行為指標。有關教學過程之內容包括：顯

示課業和單元計劃與準備之證據；顯示與課程和科目有關的知識；在課堂上使用

有效的教學技術、策略和手法；有效地使用教學時間；有效的評鑑學生進步；供

給個別差異所必需的；顯示激勵學生的能力；維持有利於學習的教室氣氛；以建

設性的態度處理學生行為。有關人際關係之內容包括：顯示與學生間正向的人際

關係；顯示與教育同仁間正向的人際關係；顯示與家長和贊助者間正向的人際關

係。專業責任之內容包括：遵守學校和學區的政策、規定和程序；承擔教室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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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顯示專業成長的承諾。 

依據澳洲的維多利亞省教師評鑑指標(Department of Education Victoria)所定之

概括性教學指標則包含，教學與教學指導之內涵、教學活動、學生學習評量與成

績報告、學校及社區的互動以及專業表現。另華盛頓州華盛頓湖區針對教師教學

績效訂立出七個規準分別為：教學能力、教室管理、學生訓練與怠惰、提升學生

學習動機、對專業成長的需求、主題知識、專業課程準備（黃裕城，1999）。 

各國對於教師專業能力不同的規範及標準，也發展出不同教師專業指標。研

究者將國外對教師應具備的專業能力臚列如后： 

 

表 2-5 教師應具備的專業能力  

國外機構、學者 教師應具備的專業能力 

美國「州際新任教師評估

及支持聯盟」(Interstate 

New Teacher Assessment 

and Support Consortium, 

簡稱INTASC)(1992) 

1.學科相關知識。 

2.兒童發展和學習的知識。 

3.為不同群體之學習者創造適當之學習經驗。 

4.多元的教學策略。 

5.創造正面動機的學習環境。 

6.有效的溝通技巧。 

7.教學計畫技巧。 

8.學習評量技巧。 

9.反思教學和專業成長 

10.與同事、家長和社區機構發展合作關係的能力。 

英國教育標準局 

(Office for Standards in 

Education，簡稱OFSTED) 

（引自林松柏，2004） 

1.教師之專門知能。 

2.教師有效規劃其教學，設定適切教學目標。 

3.能深化學生學習的知能，並激發學習興趣。 

4.教學專業知能能充分發揮，達成教學效能。 

5.對於學生行為之有效管教。 

6.有效善用教學資源，由其是資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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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國內方面，張德銳（1993）對「教師評鑑之研究」詳細指出教師評鑑的指標

以教學、輔導、研究進修、服務為主，包含的領域有：1.任教科目的專門知識和技

巧；2.教學方法的專業知識和技巧；3.教室管理的專業知識和技巧；4.對學生的輔

導和關懷；5.專業成長的意願以及敬業精神；6.與學校同仁以及家長的關係；7.品

7.能利用家庭作業有效補救學生學習知不足。 

澳洲的維多利亞省教師評

鑑指標(Department of 

Education Victoria) 

1.教學與教學指導之內涵。 

2.教學活動。 

3.學生學習評量與成績報告。 

4.學校及社區的互動以及專業表現。 

Valentine 

(1992) 

有關教學過程之內容包括： 

1.顯示課業和單元計劃與準備之證據。 

2.顯示與課程和科目有關的知識。 

3.在課堂上使用有效的教學技術、策略和手法。 

4.有效地使用教學時間。 

5.有效的評鑑學生進步。 

6.供給個別差異所必需的。 

7.顯示激勵學生的能力。 

8.維持有利於學習的教室氣氛。 

9.以建設性的態度處理學生行為。 

有關人際關係之內容包括： 

1.顯示與學生間正向的人際關係。 

2.顯示與教育同仁間正向的人際關係。 

3.顯示與家長和贊助者間正向的人際關係。 

專業責任之內容包括： 

1.遵守學校和學區的政策、規定和程序 

2.承擔教室外的責任；顯示專業成長的承諾。 

表 2-5 教師應具備的專業能力(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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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生活的優良程度；8.事病假及曠課職得情形；9.行政業務處理紀錄。 

張德銳（1994）認為教育評鑑之規準為1.有效率：教師教學有組織、有系統、

有目標，並有充份的準備。2.友善：教師很溫暖、富同情心、外向、積極、注重學

生個人。3.口語交互作用：教師用聆聽、接納、探測學生問題並加鼓勵之。4.激發：

教師有想像力，能鼓舞、能激發學習興趣，避免千篇一律。5.個別教學導向：教師

對待每一個學生為獨特的學習者。6.運用多樣媒體。張德銳另在2002年再度提出教

學規準應包含精熟學科、活潑多樣、有效溝通、班級經營、掌握目標、專業責任

等六個領域、二十五個行為；依計畫、教學、省思模式，協助教師建構教學檔案

並輔以「觀察前會談」、「教學觀察」、「回饋會談」達成教學規準。 

有關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要點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規準

並未做統一的規定，僅說明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內容得包括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

經營與輔導、研究發展與進修、敬業精神及態度等，其規準由學校參照選用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參考規準由各校自行訂定之。教育部綜合國內外多位學者知看法後，

委請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校長曾憲政、張新仁、張德銳、許玉齡（2007）等學者研

訂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並於 2007 年公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規準」（參考版），供學校參考選用。該規準包含 4 個層面、18 個評鑑指標及

69 項參考檢核重點。內容包括：一、課程設計與教學：內容如能否展現課程設計

能力、是否能有效運用教學技巧與能否善用教學評量等項目；二、班級經營與輔

導：內容如是否有效運用班級管理能力，善用教室管理技巧。在班級中善用各種

管理及輔導策略，養成學生良好常規，營造積極班級有利學習環境；三、研究發

展與進修：內容如教師是否參加進修及研習，吸收新的教育並從事相關研究，以

提升教育專業；四、敬業精神與態度：內容如是否願意投入時間與精力奉獻教育

社群，以及有無建立與學校同事、家長及社區良好的合作關係等項目。 

研究者將國內外專家學者、研究機構所認為教師應具備的專業能力整理後，

認為教師的專業能力應包含：專業知能、學習進修、教學計畫、教學評量、教學

資源、班級經營及有效溝通七個層面，各項次數如表2-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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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6 教師專業能力內涵歸納表 

       專業能力 

 

 

專家學者 

研究機構 

專 

業 

知 

能 

學 

習 

進 

修 

教 

學 

計 

畫 

教 

學 

評 

量 

教 

學 

資 

源 

班 

級 

經 

營 

有 

效 

溝 

通 

美國「州際新任教師

評估及支持聯盟」

（1992） 

V V V V V V V 

英國教育標準局（引

自林松柏，2004） 
V  V V V V  

澳洲的維多利亞省

教師評鑑指標（引自

黃裕城，1999） 

V  V V  V V 

Valentine（1992） V V V V V V V 

張德銳（1993） V V V   V V 

張德銳（1994） V  V V V V V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規準（2007） 
V V V V V V V 

總計 7 4 7 6 5 7 6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合以上，研究者將國內外專家學者、研究機構看法統整後，認為教師應具

備的專業能力層面，以專業知能、教學計畫、教學評量、班級經營、有效溝通等

層面為主要因素，根據表2-6的內容，在專業能力上以專業知能、教學計畫及班級

經營占最大比率。所以將此三種因素做為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之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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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研究者依據國內外學者及相關法令對於不適任教師類型，以及國

內外專家學者、研究機構認為教師應具備的專業能力，歸納出不適任教師評估之

四大構面，分別為「專業知能構面」、「教學效能構面」、「班級經營構面」、

「個人行為構面」等。 

貳、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參考內涵 

研究者經由上述法令規範、不適任教師成因及教師應具備之專業能力，歸納

出之四大面向，建構出「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問卷內容共分為四大

構面，分別為「專業知能構面」、「教學效能構面」、「班級經營構面」、及「個

人行為構面」等。 

一、專業知能構面 

   「專業知能構面」之形成原因，乃經歸納分析相關法令規範、不適任教師成因

及教師應具備之專業能力之文獻後，可得知專業知能為國民中學教師之必具備能

力之一。研究者從學者及法令對於不適任教師成因，以及國內外專家學者、研究

機構認為教師應具備的專業能力層面發展出此一構面之細項指標，其共有 7 項。

分別為不願參與教育研究工作、不願研發教材，教法或教具、不願參與校內外教

師進修研習、無法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識、無法進行教學省思促進專業成長、無

法有效管教學生偏差行為、無法善用教學資源等。 

二、教學效能構面 

「教學效能構面」之形成原因，乃經歸納分析相關不適任教師之文獻後，可

得知學生學習成就或教學目標攸關學生受教權益，故研究者將「教學效能構面」

納入本研究問卷之四大構面之一。再依據教師應具備的專業能力層面，發展出此

一構面之細項指標，其共有 12 項，分別為：無法運用多元的教學策略、無法展現

有效的教學技巧、無法設定適切教學目標、無法有效規劃教學內容、無法有組織

的呈現教材內容、無法清楚講解重要概念，原則或技能、無法運用學習評量評估

學習成效、無法給予學生個別差異所需的學習、無法啟發學生學習的知能，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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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興趣、無法對特殊學生實施適性的教學、無法運用多元教學媒體，提升教學

成效、無法妥善運用教學時間，做有效教學等。 

三、班級經營構面 

「班級經營構面」之形成原因，乃經歸納分析相關法令規範、不適任教師成

因及教師應具備之專業能力之文獻後，可得知教師不只是負責教育教學活動之人，

在進行教學活動之中營造學習環境，以及有效的班級管理，才能促使教育活動能

順利進行，故研究者將「班級經營構面」納入本研究問卷之四大構面之一。並發

展出此一構面之細項指標，其共有 8 項，分別為：無法營造有助於學習的情境、

無法建立良好的班級常規、無法營造正向的班級文化、無法運用有效的班級經營

策略、無法促進親師溝通與合作、無法落實學生輔導工作、無法有效預防及處理

班級偶發事件、對學生標籤化，使其產生負向行為等。 

四、個人行為構面 

「個人行為構面」之形成原因，乃經歸納分析相關法令規範、不適任教師成

因及教師應具備之專業能力之文獻後，可得知教師之精神、情緒或體力等對教學

工作影響甚大，故研究者將「個人行為問題構面」納入本研究問卷之四大構面之

一。再依據不適任教師類型，發展出此一構面之細項指標，其共有 12 項，分別為：

體罰學生影響其身心健康、情緒管理不佳影響學生學習、行為孤立乖張，無法與

同儕建立合作關係、體弱多病，無法勝任教學工作、不參與學校例行會議、行為

不檢，媒體大幅報導，影響學校形象、常與家長發生衝突，造成校方困擾、言行

不當，傷害學生人格與尊嚴、經常請假影響學生學習、校外約集學生施以不當補

習、上課時間從事私人商業行為、因債務糾紛等，導致無心於教學。 

茲將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內涵之四大構面整理如下表： 

 

 

 

 



 

36 

 

表 2-7 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內涵 

評量構面 評估細項指標 

專業知能 不願參與教育研究工作 

不願研發教材、教法或教具 

不願參與校內外教師進修研習 

無法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識 

無法進行教學省思促進專業成長 

無法有效管教學生偏差行為 

無法善用教學資源 

教學效能 無法運用多元的教學策略 

無法展現有效的教學技巧 

無法設定適切教學目標 

無法有效規劃教學內容 

無法有組織的呈現教材內容 

無法清楚講解重要概念、原則或技能 

無法運用學習評量評估學習成效 

無法給予學生個別差異所需的學習 

無法啟發學生學習的知能，激發學習興趣 

無法對特殊學生實施適性的教學 

無法運用多元教學媒體，提升教學成效 

無法妥善運用教學時間，做有效教學 

班級經營 無法營造有助於學習的情境 

無法建立良好的班級常規 

無法營造正向的班級文化 

無法運用有效的班級經營策略 

無法促進親師溝通與合作 

無法落實學生輔導工作 

無法有效預防及處理班級偶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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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生標籤化，使其產生負向行為 

個人行為 體罰學生影響其身心健康 

情緒管理不佳影響學生學習。 

行為孤立乖張，無法與同儕建立合作關係 

體弱多病，無法勝任教學工作 

不參與學校例行會議 

行為不檢，媒體大幅報導，影響學校形象 

常與家長發生衝突，造成校方困擾 

言行不當，傷害學生人格與尊嚴 

經常請假影響學生學習 

校外約集學生施以不當補習 

上課時間從事私人商業行為 

因債務糾紛等，導致無心於教學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表 2-7 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內涵(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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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國內外學者對不適任教師所需具備之評估指標內涵，本研究針對不適

任教師評估指標內涵，歸納如下所示： 

 

                圖 2-1 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內涵 

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 

專業知能 

不願參與教育研究
工作 

不願研發教材、
教法或教具 

不願參與校內外
教師進修研習 

無法精熟任教學
科領域知識 

無法進行教學省
思促進專業成長 

無法有效管教學
生偏差行為 

無法善用教學資
源 

教學效能 

無法運用多元的教
學策略 

無法展現有效的
教學技巧 

無法設定適切教
學目標 

無法有效規劃教
學內容 

無法有組織的呈
現教材內容 

無法清楚講解重
要概念、原則或

技能 

無法運用學習評
量評估學習成效 

無法給予學生個
別差異所需的學

習 

無法啟發學生學
習的知能，激發

學習興趣 

無法對特殊學生
實施適性的教學 

無法運用多元教
學媒體，提升教

學成效 

無法妥善運用教
學時間，做有效

教學 

班級經營 

無法營造有助於學
習的情境 

無法建立良好的班
級常規 

無法營造正向的班
級文化 

無法運用有效的
班級經營策略 

無法促進親師溝
通與合作 

無法落實學生輔
導工作 

無法有效預防及
處理班級偶發事

件 

對學生標籤化，
使其產生負向行

為 

個人行為 

體罰學生影響其身
心健康 

情緒管理不佳影
響學生學習。 

行為孤立乖張，
無法與同儕建立

合作關係 

體弱多病，無法
勝任教學工作 

不參與學校例行
會議 

行為不檢，媒體
大幅報導，影響

學校形象 

常與家長發生衝
突，造成校方困

擾 

言行不當，傷害
學生人格與尊嚴 

經常請假影響學
生學習 

校外約集學生施
以不當補習 

上課時間從事私
人商業行為 

因債務糾紛等，
導致無心於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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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之建構，依研究目的採德懷術

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希望透過曾處理不適任教師領域學者及上級長官或校長，

兼顧理論及實務層面，透過二回合以上的問卷往返，來形塑對國民中學不適任教

師評估指標形成共識。本章內容共分四節，茲就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實施程序

與資料處理等，分節說明如下。 

第一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主題為「我國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之建構」，因此，

本研究採用德懷術方式進行研究，希望透過相關領域專長的學者以及在實務現場

經驗豐富的專家，建構出一套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評估之指標，且符合客觀性與

周延性。 

德懷術 (Delphi Method) 又稱專家判斷法，主要用於某特定議題，且此議題無

法以量化資料推測或在不明確背景之下，藉由專家經驗知識，並經集思廣益方式，

透過數回合，通常為二回合以上之反覆意見回饋以得到共識的一種群體決策過程。

然而，典型之德懷術意見調查於過程中因需耗費大量時間，因此，許多研究紛紛

採用修正式德懷術 (Modified Delphi Method) 作為研究方法。此方法最大差異為第

一回合之問卷係透過相關研究結果或研究者經蒐集大量文獻彙整歸納後，直接發

展出之結構性問卷，除了使專家群更專注於探討議題上，更可節省大量時間，提

高問卷回收率 (Murry & Hammons, 1995)。基於上述特點，本研究在初步建構不適

任教師指標內涵後，採用修正式德懷術，預計進行二至三回合反覆意見調查，以

建立大多數人所認同之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 

為兼具理論與實務層面，本研究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兼具相關領域專長的

學者以及在實務現場經驗豐富的專家作為參與人員，其中學者可提供理論面的觀

點，本研究從目前在大學任教且具相關領域與教育背景的教授中選取；另一方面，

實務現場經驗豐富的專家則提供實務經驗的觀點，本研究從目前在國民中學擔任

校長或上級主管機關中選取。 

 



40 

 

 

本研究之德懷術人數為 11 人，在學者及實務經驗專家兼顧理論及實務層面，

專家學者 5人及實務經驗專家 6 人。至於在學者方面，主要從其具備與本研究相

關的專業背景中來挑選。德懷術專家學者小組名單如表 3-1。 

表 3 -1 德懷術專家學者小組名單 

具不適任

教師專業

背景相關

學者 

姓名 服務單位 

張芳全 國立臺北教育大學教授 

林劭仁 國立臺北藝術大學教授 

蔡明學 國家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員 

蔡進雄 國家教育研究院研究員 

張民杰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授 

具輔導不

適任教師

實務經驗

之專家 

黃桐良 臺北市立五常國中校長 

徐美鈴 新北市立海山高中校長 

張其清 新北市立新北高工輔導主任 

楊尚青 新北市立義學國中校長 

李宗翰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專員 

歐人豪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秘書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第二節  研究工具 

本節係對本研究所採取之德懷術問卷調查法，分別說明研究工具之編製及運

用原則，並簡述預擬之內容重點，以下就問卷編製過程及問卷內容分別敘述之。 

壹、問卷編製過程 

在確定研究題目與目的之後，研究者廣泛蒐集並閱讀相關文獻，包括國內外

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之相關研究，在研究者閱讀之文獻中，發現有關國民中學不

適任教師之研究不少，但是針對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的研究，卻嚴重缺

乏，又教育領域有其獨特性，故在廣泛蒐集並閱讀相關文獻後，初步擬訂「國民

中學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調查問卷」，成為第一回合德懷術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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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問卷內容 

   研究者以德懷術建構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惟不適任教師之認定及處理涉及法

制面與程序面，本研究以具判斷餘地之教育專業取向為主，不涵攝有具體事證

（physical evidence）為判斷依據之法律適用行為。研究者經文獻探討彙整出「國

民中學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調查問卷」初稿，問卷內容共分為四大構面，每個層

面有不同的指標，指標是採累加的方式，分別有「專業知能構面」之細項指標，

共有7項。「教學效能構面」之細項指標，共有12項。「班級經營構面」之細項指

標，共有8項。「個人行為構面」之細項指標，共有12項。詳細構面及指標合計39

個題項，如附錄一。 

德懷術各回合問卷內容中，除第一回合附有研究說明函外，每份問卷皆有問

卷填答說明、問卷項目內容、意見說明等三個部分。而與第一回合問卷不同的是

在第二回合問卷中將特別檢附專家學者其前一次之作答結果，及第一回合之統計

資料。茲將問卷內容敘述如下： 

一、研究說明 

研究說明係依據研究目的向專家學者說明本研究之相關事宜，第一回合問卷

的研究說明主要在敘明研究目的、實施程序、預定進度、重要名詞釋義、德懷術

專家的任務及研究者之聯繫方式，以及表達對德懷術專家協助研究之感謝。第二

回合以後的研究說明，則清楚說明前一回合問卷的處理情形、資料的統計分析及

本次問卷的修訂方式。 

二、填答說明 

填答說明係在陳述問卷的結構、呈現方式與填答說明。本研究德懷術問卷採

五點量表，量表數值從數值「5」到數值「1」，「5」表示「最適合」，「1」表

示「最不適合」。專家學者可依據其判斷在適當的框格內打ｖ。此外，第一回合

問卷各題項之後皆有「意見說明」，且在問卷最後列有「綜合意見」，意見說明

與綜合意見在於提供研究參與者敘寫意見、看法或建議。第二回合問卷則呈現前

次問卷各題項的統計結果與填答者在該題的選答，做為填答者重新判斷的參考，

若填答者意見與整體的意見不同，則請填答者盡量說明理由或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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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合德懷術調查以下針對填答設計，包括「重要性評定」「意見說明」、

「綜合意見」三個部份，分述如下：  

（一）適合性評定部份 

在重要性評定部份，係採李克特式五點量表，以「5」代表「最適合」、「4」

代表「適合」、「3」代表「普通」、「2」代表「不適合」、「1」代表「最不適

合」，由德懷術專家成員依據各題項，勾選個人所認定之重要性的評定。 

（二）意見說明部份 

意見說明的部分採開放方式，由德懷術各專家成員於各項指標之後，填寫增

刪指標內容或提供意見及想法，其所填之意見可作為研究者修改或參考之依據。 

（三）綜合意見部份 

綜合評論部份採開放的方式，由德懷術各專家成員針對問卷之整體結構或內

容，自由的提供意見及想法，以作為研究者修改之參考依據。 

第三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之德懷術調查問卷預計分二回合實施，茲就各回合德懷術問卷實施過

程說明如下： 

一、第一回合德懷術問卷調查 

本研究第一回合問卷將採半結構方式，其目的在於徵詢德懷術專家小組成員

的意見，依其對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之評估指標內涵，廣泛地提出修改意見與增

刪題項。 

第一回合研究說明函與問卷，於 105 年 4 月 20 日以郵寄的方式寄出， 並請

專家學者於 105 年 4 月 29 日前回覆。問卷於 105 年 5 月 10 日回收後，研究者將

針對德懷術專家學小組成員對各題項之重要性意見進行量化統計處理分析，而對

各題項之意見說明欄及最後之綜合說明欄進行質化歸納整理分析。進而進行修正

問卷及編製第二回合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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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回合德懷術問卷調查 

在第二回合德懷術調查問卷中，研究者會呈現前次問卷各題項的平均數及標

準差結果與成員在該題的填答，做為填答者重新判斷的參考，目的在於請德懷術

成員依研究者所提供之第一次調查問卷統計分析及專家意見彙整結果，重新評定

各題項的重要性，若成員意見與整體的意見不同，均請填答者說明理由或意見。 

第二回合德懷術調查問卷於 105 年 5 月 16 日開始寄發，並請專家學者於 105

年 5 月 24 日前回覆。問卷於 105 年 5 月 30 日回收後，將各專家學者對各題項之

意見進行統計處理、意見整理修訂，形成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之評估指標。 

第四節  資料處理 

本德懷術調查問卷的資料處理方式，係依據資料類型分別就各回合的調查結

果進行量化與質化的分析。茲就各回合問卷量化與質化分析之資料處理方式說明

如下： 

壹、量化分析 

本研究利用 SPSS 22.0 for Windows 電腦統計套裝軟體對德懷術調查問卷進行

集中及分散情形列分析，以平均數(M)及眾數(Mo)表示各題項填答的集中情形。以

四分差(Q)來表示各題填答的分散情形。以下介紹各統計量數之特性，及本研究之

指標項目選擇的判斷標準。 

一、平均數 

    研究使用 Likert 五點量表問卷來設計德懷術調查問卷，故平均數若大於 4，則

代表學者專家們所填答的意見傾向高分，代表指標項目的重要性程度較高，因此

應列入指標項目之一。 

二、眾數 

本研究在指標項目選擇的考量上，除根據各指標項目所得之平均數外，也考

慮其眾數大小，若眾數趨於高分，則代表大多數的學者均認同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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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分位差 

本研究，若各項指標項目在四分為差的得分小於或等於 0.5，在指標項目一致性的

考量上，會考量各指標項目在四分差上的得分，即可判定德懷述專家成員對該指

標已達高度一致性，即達高度共識。其中問卷內各題項之平均數及眾數顯示各題

項反映之集中情形；而問卷內各題項之四分差顯示各題項反應之離散情形。由以

上量化統計分析可呈現諮詢小組對各題重要性評定的結果以及意見集中及分散的

狀況，並將量化數據整理成回饋性資料，供德懷術專家研究小組成員填答下一回

合問卷之參考。 

本研究針對德懷術專家對各題項是否達成一致性共識之判別方式為：因本研究德

懷術問卷採用為五點量表，因此，當該題項之四分差小於或等於 0.5 時(Q≦0.5)，

即可判定成員對該題項已達高度一致性，即達高度共識。 

貳、質化分析 

德懷術問卷各題項之「意見說明」欄與最後之「綜合意見」，採內容分析方

法，將相似與相同之意見歸納整合，對於不同之意見或看法，予以整理歸納，並

尌下列兩種情形進行處理。 

一、對於建議新增或修正之意見，據以新增及修正其構面與項目，並將新增

及修訂之指標項目以粗字斜體顯示，並於備註欄加以說明原因，供德懷術專家再

次評定。 

二、德懷術專家於同一題目有不同意見時，將彙整併陳，亦納入第二回合問

卷，供德懷術專家參考評定。惟對少數專家意見之處理特別慎重，除請務必詳述

理由，對於最後無法納入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的意見，則會另於報告中闡明。 

 

 

 

 



45 

 

 

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論 

 

本研究以德懷術調查問卷來建構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之評估指標，共實施

兩次。全章共分為二節，第一節為第一回德懷術問卷調查結果分析與討論；第

二節為第二回德懷術問卷調查結果分析與討論。 

本研究各回合問卷之主要結構分為題項之適合程度評定、意見說明和綜合

意見說明等三部份。題項之適合程度均採五點量表，「5」代表「最適合」，「4」

代表「適合」，「3」代表「普通」，「2」代表「不適合」，「1」代表「最不

適合」。此外，針對需修正之不適切的題項及需增添之必要的新題項，請德懷

術專家學者成員，在意見說明欄提供意見及建議，並盡量說明其理由。 

各回合問卷之統計分析，則利用「平均數」（M）及「眾數」（Mo）來了

解整體德懷術專家學者成員在各題項適合程度的集中情形，並以四分位差（Q）

來表示德懷術專家學者成員對各題項之離散情形及一致性程度。 

第一節 第一回合德懷術問卷調查分析與討論 

本節旨在呈現第一回合問卷統計分析之結果與指標修正之情形，茲可分為兩 

部分加以討論，第一部分呈現各構面及各指標題項之統計結果及指標修正說明， 

第二部份則依據第一回合問卷整體評定結果及修正結果作一說明。 

第一回合問卷於民國 105 年 4 月 20 日寄出，於民國 105 年 5 月 10 日完成回

收，共回收 11 份，回收率百分之百。 

以下就第一回合問卷之各構面與各構面之指標題項統計表及指標修正表說

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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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各指標之意見統計表及修正表 

第一回德懷術調查問卷係根據文獻探討歸納修訂而成，包含「專業知能構面」、

「教學效能構面」、「班級經營構面」、「個人行為構面」等四個構面，總計有三十九

個指標。以下就第一回合問卷之指標統計表及指標修正表 說明如下： 

依據本回合之問卷內容，分別針對各構面指標項目之平均數、眾數及四分

位差等統計資料加以分析，其中，平均數屬於集中量數，代表專家意見的集中趨

勢；眾數可清楚看出每一題大部分專家填答的意見；而四分位差為代表離散程度

的最佳指標，其數值愈大代表離散程度越大。在指標一致性程度等級的判定上， 

Holden 與 Wedman（1993）認為當四分位差小於 0.60 ，表示具有高度一致性；

當四分位差介於 0.60 和 1.0，表示具有中度一致性；當四分位差大於 1.0，則表

示沒有達到意見的一致性，由此區分「高」、「中」、「低」三種等級項目來代

表德懷術專家學者對指標認同一致性的程度。茲就指標構面及指標項目之統計分

析結果及指標修正結果說明之： 

一、指標構面 

在指標構面方面，專家學者的十一份問卷中，統計結果顯示如表 4-1。四個 

構面之平均數分別為：「專業知能構面」平均數 4.19；「教學效能構面」 平均

數 4.33；「班級經營構面」平均數 4.57；「個人行為構面」平均數 4.34。第一次

德懷術問卷各指標構面之平均數統計如表 4-1。 

表 4-1 第一次德懷術問卷之指標構面統計表 

指標構面 一、專業知能 

       構面 

二、教學效能 

       構面 

三、班級經營 

       構面 

四、個人行為  

       構面 

平均 

數（M） 

4.19 4.33 4.57 4.34 

 

由表 4-1 所示，以各構面之平均數而言，所有平均數均大於 3.75（將五點

量表換算成七十五等級），表示德懷術成員對研究者所發展之國民中學不適任

教師評估指標構面持有一致性的看法，均認同其在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評估指

標上為重要且應具之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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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標細項 

（一）專業知能構面 

 

第一回合問卷回收統計，德懷術專家學者對於分析調查能力構面中指標

1-1 到指標 1-7 之適切性看法，其平均數、眾數及四分差結果如表 4-2 所示。 

表 4-2 分析專業知能構面之細項指標統計表 

 

構面 指標 

編號  

指標細項 平均數 眾數 四分位

差 

一致 

性等

級 

專 1-1 不願參與教育研究工作 3.91 4 0 高 

業 1-2 不願研發教材、教法或教

具 

4.00 4 1 中 

知 1-3 不願參與校內外教師進

修研習 

4.82 5 0 高 

能 1-4 無法精熟任教學科領域

知識 

4.55 5 0.5 高 

構 1-5 無法進行教學省思促進

專業成長 

4.00 5 1 中 

面 1-6 無法有效管教學生偏差

行為 

4.18 4 0.5 高 

 1-7 無法善用教學資源 3.91 3 1 中 

由表 4-2 所示，以平均數而言，所有指標之平均數均大於 3.75（將五點量表

換算成七十五等級），表示成員認為這些指標在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上 

達高度適合性。 

以眾數而言，在此一構面內，除了指標 1-7「無法善用教學資源」 之眾數為

3 以外，所有指標之眾數均達到 5，由此表示專家學者對這些指標之適合程度已

達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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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四分位差而言，指標 1-4 及指標 1-6 四分位差均小於 0.60，表示專家學者對專

業知能構面之各項指標的反映達高度一致性。此外，尤以指標 1-1「不願參與教育研

究工作」、指標 1-3「不願參與校內外教師進修研習」二項指標的四分位差（Q）更

達 0.00，表示德懷術專家學者對此看法更為一致。惟指標 1-2「不願研發教材、教法

或教具」、指標 1-5「無法進行教學省思促進專業成長」、指標 1-7「無法善用教學

資源」三項指標四分位差為 1，表示德懷術專家學者對此看法為中度。 

在「專業知能構面」的指標題項中專家學者認為指標 1-2、指標 1-4、指標 1-5、

指標 1-6 及指標 1-7 應修正其指標內容，如表 4-3 所示： 

表 4-3 專業知能構面之指標修正表 

指標標號 原始指標內容 修正後指標內容 

1-2 不願研發教材、教法或教具 
不願參與或自行研發教材、教

法或教具 

1-4 無法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識 未能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識 

1-5 
無法進行教學省思促進專業成

長 

缺乏教學自我檢核省思及專業

成長作為 

1-6 無法有效管教學生偏差行為 
無法有效執行輔導與管教學生

工作 

1-7 無法善用教學資源 未能有效運用教學資源 

1-8 增加之指標 未能落實教學檔案製作與分享 

德懷術專家學者提出應修正指標之原因意見說明如下： 

（1）指標 1-2「不願研發教材、教法或教具」此項目專家學者建議增加「不願參

與或自行研發」，故在不影響指標旨意的前題下，將指標 1-2 修正為「不願參與或

自行研發教材、教法或教具」。 

（2）指標 1-4「無法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識」此項目專家學者認為「無法」的敘

述過於否定，建議調整用詞。所以在指標敘述上「無法」改成「未能」二字，故

將指標 1-4 改為「未能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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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標 1-5「無法進行教學省思促進專業成長」此項目專家學者認為不夠具體，

其中學者建議，故將指標 1-5 修正為「缺乏教學自我檢核省思及專業成長作為」。 

（4）指標 1-6「無法有效管教學生偏差行為」此項目專家學者認為應加入輔導層

面，故在不影響指標旨意的前題下，將指標 1-6 改為「無法有效執行輔導與管教學

生工作」。  

（5）指標 1-7「無法善用教學資源」此項目專家學者認為「無法」的敘述過於否

定，建議調整用詞。所以在指標敘述上「無法善用」改成「未能有效運用」二字，

故將指標 1-7 修正為「未能有效運用教學資源」。 

（6）指標 1-8「未能落實教學檔案製作與分享」此項目專家學者建議增加，所以

增加指標 1-8 為「未能落實教學檔案製作與分享」。  

（二）教學效能構面 

第一回合問卷回收統計，德懷術專家學者對於「教學效能構面」中指 2-1 到指

標       2-12 之適切性看法，其平均數、眾數及四分差結果如表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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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教學效能構面之細項指標統計表 

 

構面 指標 

編號  

指標細項 平均數 眾數 四分位

差 

一致 

性等

級 

 

 

 

 

 

教 2-1 無法運用多元的教學策

略 

4.27 4 0.5 高 

學 2-2 無法展現有效的教學技

巧 
4.45 5 0.5 高 

效 2-3 無法設定適切教學目標 4.64 5 0.5 高 

能 2-4 無法有效規劃教學內容 4.55 5 0.5 高 

構 2-5 無法有組織的呈現教材

內容 

4.45 4 0.5 高 

面 2-6 無法清楚講解重要概

念、原則或技能 

4.64 5 0.5 高 

 2-7 
無法運用學習評量評估

學習成效 
4.45 5 0.5 高 

 
2-8 

無法給予學生個別差異

所需的學習 
4.36 5 0.5 高 

 
2-9 

無法啟發學生學習的知

能，激發學習興趣 
4.00 4 0 高 

 2-10 無法對特殊學生實施適

性的教學 
4.00 3 1 中 

  2-11 

 

無法運用多元教學媒

體，提升教學成效 
4.09 4 0 高 

  2-12 

 

無法妥善運用教學時

間，做有效教學 
4.00 4 0.5 高 

       

 



 

51 
 

 表 4-4 所示，以平均數而言，所有指標之平均數均大於 3.75（將五點量表換算

成七十五等級），表示成員認為這些指標在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上達高度

適合性。 

以眾數而言，在此一構面內，除了指標 2-1「無法運用多元的教學策略」」、指

標 2-5「無法有組織的呈現教材內容」、2-9「無法啟發學生學習的知能，激發學習

興趣」」、指標 2-11「無法運用多元教學媒體，提升教學成效」、指標 2-12「無法妥

善運用教學時間，做有效教學」之眾數為 4，及指標 2-10「無法對特殊學生實施適

性的教學」之眾數為 3 以外，所有指標之眾數均達到 5，由此表示專家學者對這些

指標之適合程度已達共識。 

以四分位差而言，指標 2-1 至指標 2-8 及指標 2-11 四分位差均小於 0.60，表

示專家學者對教學效能構面之各項指標的反映達高度一致性。此外，尤以指標 2-9

「無法啟發學生學習的知能，激發學習興趣」、指標 2-11「無法運用多元教學媒體，

提升教學成效」二項指標的四分位差（Q）更達 0.00，表示德懷術專家學者對此看

法更為一致。 

在「教學效能構面」的指標題項中專家學者認為指標 2-2、指標 2-3、指標 2-4、

指標 2-7、指標 2-8、指標 2-9、指標 2-10、指標 2-12 應修正其指標內容，如表 4-5 

所示： 

表 4-5 教學效能構面之指標修正表 

指標標號 原始指標內容 修正後指標內容 

2-2 無法展現有效的教學技巧 未能展現有效的教學技巧 

2-3 無法設定適切教學目標 未能擬定適切的教學目標 

2-4 無法有效規劃教學內容 無法有系統的規劃教學內容 

2-7 
無法運用學習評量評估學習成

效 

無法運用多元評量，評估學生學

習成效 

2-8 
無法給予學生個別差異所需的

學習 

未能提供學生個別差異所需的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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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無法啟發學生學習的知能，激發

學習興趣 

無法啟發學生學習動機，激發其

學習興趣 

2-10 
無法對特殊學生實施適性的教

學 
刪除 

2-12 
無法妥善運用教學時間，做有效

教學 

無法妥善運用教學時間，實施有

效教學 

 

    德懷術專家學者提出應修正指標之原因說明如下： 

（1）指標 2-2「無法展現有效的教學技巧」此項目專家學者建議「無法」改成「未

能」，故在不影響指標旨意的前題下，將指標 2-2 修正為「未能展現有效的教學技

巧」。 

（2）指標 2-3「無法設定適切教學目標」此項目專家學者認為「無法設定」改成

「未能擬定」。所以在指標敘述上「無法設定」改成「未能擬定」四個字，故將

指標 2-3 改為「未能擬定適切的教學目標」。 

（3）指標 2-4「無法有效規劃教學內容」此項目專家學者認為「有效」改成「有

系統」。所以在指標敘述上「有效」改成「有系統」三個字，故將指標 2-4 修正為

「無法有系統的規劃教學內容」。 

（4）指標 2-7「無法運用學習評量評估學習成效」此項目專家學者認為「學習評

量」改成「多元評量」，故在不影響指標旨意的前題下，將指標 2-7 改為「無法運

用多元評量，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5）指標 2-8「無法給予學生個別差異所需的學習」此項目專家學者建議調整用

詞。所以在指標敘述上「無法給予」改成「未能提供」二字，故將指標 2-8 修正為

「未能提供學生個別差異所需的學習」。 

（6）指標 2-9「無法啟發學生學習的知能，激發學習興趣」此項目專家學者建議

「學習知能」改成「學習動機」，故將指標 2-9 修正為「無法啟發學生學習動機，

激發其學習興趣」。 

表 4-5 教學效能構面之指標修正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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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指標 2-10「無法對特殊學生實施適性的教學」此項目專家學者認為與指標 2-8

意同，建議將指標刪除，故將指標 2-10「刪除」。  

（8）指標 2-12「無法妥善運用教學時間，做有效教學」此項目專家學者建議加上

「實施」二字。所以在指標敘述上「做有效教學」改成「實施有效教學」，故將

指標 2-12 修正為「無法妥善運用教學時間，實施有效教學」。 

（三）班級經營構面 

 

   第一回合問卷回收統計，德懷術專家學者對於「班級經營構面」中指標 3-1 到

指標   3-8 之適切性看法，其平均數、眾數及四分差結果如表 4-6 所示。 

表 4-6 班級經營構面之細項指標統計表 

構面 指標 

編號  

指標細項 平均數 眾數 四分位

差 

一致 

性等

級 

 

 

 

 

 

 

班 3-1 無法營造有助於學習的

情境 

4.45 5 0.5 高 

級 3-2 無法建立良好的班級常

規 

4.73 5 0.5 高 

經 3-3 無法營造正向的班級文

化 

4.55 5 0.5 高 

營 3-4 無法運用有效的班級經

營策略 

4.64 5 0.5 高 

構 3-5 無法促進親師溝通與合

作 

4.64 5 0.5 高 

面 3-6 無法落實學生輔導工作 4.64 5 0.5 高 

 3-7 
無法有效預防及處理班

級偶發事件 

4.27 5 0.5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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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對學生標籤化，使其產生

負向行為 

4.64 5 0.5 高 

 

由表 4-6 所示，以平均數而言，所有指標之平均數均大於 3.75（將五點量表換

算成七十五等級），表示成員認為這些指標在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所應

具之班級經營上達高度適合性。 

以眾數而言，在此一構面內，在指標 3-1 至 3-8 之眾數均達到 5，由此表示專

家學者對這些指標之適合性程度已達共識。 

以四分位差而言，指標 3-1 至指標 3-8 四分位差均小於 0.60，由此表示專家學 

者對這些指標之適合性程度已達共識。 

在「班級經營構面」的指標題項中專家學者認為指標 3-1、指標 3-2、指標 3-3、

指標 3-4、指標 3-6 應修正其指標內容，如表 4-7 所示： 

 

表 4-7 班級經營構面之指標修正表 

指標標號 原始指標內容 修正後指標內容 

3-1 無法營造有助於學習的情境 
未能營造有助於學習的教室情

境 

3-2 無法建立良好的班級常規 未能建立良好的班級常規 

3-3 無法營造正向的班級文化 
無法營造正向的班級文化和向

心力 

3-4 無法運用有效的班級經營策略 未能運用有效的班級經營策略 

3-6 無法落實學生輔導工作 不能善盡輔導學生之責 

 

德懷術專家學者提出應修正指標之原因說明如下： 

（1）指標 3-1「無法營造有助於學習的情境」此項目專家學者建議「無法」改成

「未能」，增加「教室」二字，故在不影響指標旨意的前題下，將指標 3-1 修正為

「未能營造有助於學習的教室情境」。 

表 4-6 班級經營構面之細項指標統計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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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標 3-2「無法建立良好的班級常規」此項目專家學者建議「無法」改成「未

能」。故將指標 3-2 改為「未能建立良好的班級常規」。 

（3）指標 3-3「無法營造正向的班級文化」此項目專家學者建議增加「向心力」

三字，故在不影響指標旨意的前題下，將指標 3-3 修正為「無法營造正向的班級文

化和向心力」。 

（4）指標 3-4「無法運用有效的班級經營策略」此項目專家學者建議「無法」改

成「未能」。故將指標 3-4 改為「未能運用有效的班級經營策略」。 

（5）指標 3-6「無法落實學生輔導工作」此項目專家學者建議修改詞句，故在不

影響指標旨意的前題下，將指標 3-6 改為「不能善盡輔導學生之責」。 

（四）個人行為構面 

     第一次問卷回收統計，德懷術專家學者對於「個人行為構面」中指標 4-1 到指

標 4-12 適切性看法，其平均數、眾數及四分差結果如表 4-8 所示。 

表 4-8 個人行為構面之細項指標統計表 

構面 指標 

編號  

指標細項 平均數 眾數 四分位

差 

一致 

性等

級 

 

 

 

 

 

 

個 4-1 體罰學生影響其身心健

康 

4.64 5 0.5 高 

人 4-2 情緒管理不佳影響學生

學習 

4.91 5 0 高 

行 4-3 行為孤立乖張，無法與同

儕建立合作關係 

4.00 3 1 中 

  為 4-4 體弱多病，無法勝任教學

工作 

4.09 5 0.5 高 

構 4-5 不參與學校例行會議 4.09 4 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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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4-6 行為不檢，媒體大幅報

導，影響學校形象 

4.55 5 0.5 高 

 4-7 
常與家長發生衝突，造成

校方困擾 

4.55 5 1 中 

 
4-8 

言行不當，傷害學生人格

與尊嚴 

4.00 5 0.5 高 

 
4-9 經常請假影響學生學

習 

4.00 4 0.5 高 

 4-10 校外約集學生施以不

當補習 

4.64 5 0.5 高 

  4-11 

 

 

上課時間從事私人商

業行為 

4.45 5 0.5 高 

  4-12 

 

因債務糾紛等，導致無

心於教學 

4.09 5 1 中 

 

表 4-8 所示，以平均數而言，所有指標之平均數均大於 3.75（將五點量表換算

成七十五等級），表示成員認為這些指標在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所應具

之個人行為構面達高度適合性。 

以眾數而言，在此一構面內，除指標 4-3「行為孤立乖張，無法與同儕建立合

作關係」之眾數為 3，指標 4-5、指標   4-9 之眾數為 4，其他指標之眾數均達到 5，由

此表示專家學者對這些指標之適合性程度表示專家學者對個人行為構面之各項指

標反映達高度一致性。 

以四分位差而言，指標 4-1 至指標 4-11(除了指標 4-3、指標 4-5、指標 4-7 之

外)四分位差均小於 0.60，表示專家學者對這些指標之反映達高度一致性；惟在指

標 4-3「行為孤立乖張，無法與同儕建立合作關係」、指標 4-5「不參與學校例行

會議」、指標 4-7「常與家長發生衝突，造成校方困擾」之四分位差為 1 屬於中度

一致性，有少數專家學者表示「行為孤立乖張」不用放入指標解釋，故指標應加

表 4-8 個人行為構面之細項指標統計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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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修改。 

在「個人行為構面」的指標題項中專家學者認為指標 4-1、指標 4-2、指標 4-3、

指標 4-4、指標 4-5、指標 4-6、指標 4-7、指標 4-9、指標 4-10、指標 4-11、指標

4-12 應修正其指標內容，如表 4-9 所示： 

表 4-9 個人行為構面之指標修正表 

指標標號 原始指標內容 修正後指標內容 

4-1 體罰學生影響其身心健康 不當管教學生影響其身心健康 

4-2 情緒管理不佳影響學生學習 
無法有效管理自我情緒，影響學

生學習 

4-3 
行為孤立乖張，無法與同儕建立

合作關係 
無法與同儕建立合作關係 

4-4 體弱多病，無法勝任教學工作 身體病弱，無法勝任教學工作 

4-5 不參與學校例行會議 
完全不參與或多次不參與學校例

行會議 

4-6 
行為不檢，媒體大幅報導，影響

學校形象 
行為不檢，有損學校形象 

4-7 
常與家長發生衝突，造成校方困

擾 
缺乏溝通能力，常有親師衝突 

4-9 經常請假影響學生學習 經常遲到早退影響學生學習 

4-10 校外約集學生施以不當補習 違反校外兼課兼職規定 

4-11 上課時間從事私人商業行為 上課時間從事私人行為 

4-12 因債務糾紛等，導致無心於教學 
因債務、感情等私人糾紛，導致

無心教學 

 
 

 

德懷術專家學者提出應修正指標之原因說明如下： 

（1）指標 4-1「體罰學生影響其身心健康」此項目專家學者建議體罰已經違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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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應將「體罰」改成「不當管教」，故在不影響指標旨意的前題下，將指標 4-1

修正為「不當管教學生影響其身心健康」。 

（2）指標 4-2「情緒管理不佳影響學生學習」此項目專家學者建議修改詞句。所

以在指標敘述上「情緒管理不佳」改成「無法有效管理自我情緒」，故將指標 4-2

改為「無法有效管理自我情緒，影響學生學習」。 

（3）指標 4-3「行為孤立乖張，無法與同儕建立合作關係」此項目專家學者認為

不用多加敘述「行為孤立乖張」。所以在指標敘述上刪除行為之敘述，故將指標

4-3 修正為「無法與同儕建立合作關係」。 

（4）指標 4-4「體弱多病，無法勝任教學工作」此項目專家學者建議「體弱多病」

修改成「身體病弱」，故在不影響指標旨意的前題下，將指標 4-4 改為「身體病弱，

無法勝任教學工作」。  

（5）指標 4-5「不參與學校例行會議」此項目專家學者建議調整用詞。所以在指

標敘述上修改為「完全不參與或多次不參與」，故將指標 4-5 修正為「完全不參與

或多次不參與學校例行會議」。 

（6）指標 4-6「行為不檢，媒體大幅報導，影響學校形象」此項目專家學者認為

行為不檢，不用以媒體為由，建議刪除。故將指標 4-6 修正為「行為不檢，有損學

校形象」。 

（7）指標 4-7「常與家長發生衝突，造成校方困擾」此項目專家學者建議調整用

詞，為師者與家長常有衝突，是缺乏溝通能力，故將指標 4-7 修正為「缺乏溝通能

力，常有親師衝突」。 

（8）指標 4-9「經常請假影響學生學習」此項目專家學者建議調整用詞。經常請假，

但依規定完成請假手續，不構成不適任，並且要了解請假原因。故將指標 4-9 修正

為「經常遲到早退影響學生學習」。 

（9）指標 4-10「校外約集學生施以不當補習」此項目專家學者建議修正詞句，故

將指標 4-10 修正為「違反校外兼課兼職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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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指標 4-11「上課時間從事私人商業行為」此項目專家學者建議刪除「商業」

二字。所以在指標敘述上，將指標 4-11 修正為「上課時間從事私人行為」。 

（11）指標 4-12「因債務糾紛等，導致無心於教學」此項目專家學者建議，除了債

務糾紛外再增加一項舉例，故增加感情糾紛，所以將指標 4-12 修正為「因債務、感

情等私人糾紛，導致無心教學」。 

貳、小結 

第一回合德懷術問卷之統計分析的部分，在各構面之平均數方面，四大構面之

平均數均達 4.00 以上，顯示專家學者對於研究者所發展之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評

估指標四大構面均持認同之看法。 

在各指標題項方面，以平均數而言，均達 4.00 以上，研究者在專家學者建議

後，決定增加一項指標 1-8「未能落實教學檔案製作與分享」，待第二回合問卷中

提出，由專家學者做一次的評定。 

以四分位差而言，除指標 1-2、1-5、1-7、4-3、4-5、4-7 及 4-12 之四分位差為

1，呈中度一致性，其它指標皆達高度一致性。茲說明其離散程度較大之原因如下：  

一、指標 1-2「不願研發教材、教法或教具」專家學者填答分數離散程度較大

之原因在於，有專家學者表示，不願研發教材、教法或教具應修正為不願參予或

自行研發，研究者採取專家學者之建議，故將此一題項修正，並於第二回合問卷

中提出說明，請專家學者做再一次的評定。 

二、指標 1-5「無法進行教學省思促進專業成長」專家學者填答分數離散程度

較大之原因在於，有專家學者表示不夠具體，有專家學者建議將字句修改為「缺

乏教學自我檢核省思及專業成長作為」，研究者採取專家學者之建議，故將此一

題項修正，並於第二回合問卷中提出說明，請專家學者做再一次的評定。 

三、指標 1-7「無法善用教學資源」專家學者填答分數離散程度較大之原因在

於，有專家學者認為定義不清，也有專家學者建議「有效運用」取代「善用」二

字，研究者採取專家學者之建議，故將此一題項修正為「未能有效運用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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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第二回合問卷中提出說明，請專家學者做再次的評定。 

    四、指標 4-3「行為孤立乖張，無法與同儕建立合作關係」專家學者填答分數離

散程度較大之原因在於，有專家學者表示「行為孤立乖張」不用特意描述，，，建

議修正。研究者採取專家學者之建議，故將此一題項修正為「無法與同儕建立合作

關係」，並於第二回合問卷中提出說明，請專家學者做再次的評定。 

    五、指標 4-5「不參與學校例行會議」專家學者填答分數離散程度較大之原因在

於，有專家學者建議刪除，也有專家學者建議將字句修改。研究者採取專家學者之

建議，故將此一題項修正為 「完全不參與或多次不參與學校例行會議」，並於第二

回合問卷中提出說明，請專家學者做再次的評定。 

    六、指標 4-7「常與家長發生衝突，造成校方困擾」專家學者填答分數離散程度

較大之原因在於，有專家學者表示，常與人衝突是溝通能力不佳，有專家學者建議

將字句修改為「缺乏溝通能力，常有親師衝突」，也有專家學者建議將字句修改為

「常與家長發生衝突，親師溝通不佳」，研究者採取專家學者之建議，故將此一題

項修正為「缺乏溝通能力，常有親師衝突」，並於第二回合問卷中提出說明，請專

家學者做再一次的評定。 

    七、指標 4-12「因債務糾紛等，導致無心於教學」專家學者填答分數離散程度

較大之原因在於，有專家學者表示，無心教學原因眾多，除債務外包括感情、心理、

身體等多種原因，可再舉例一項。也有專家學者建議將字句修改為「因私人糾紛等，

導致無心教學」。研究者採取專家學者之建議，故將此一題項修正為「因債務、感

情等私人糾紛，導致無心教學」，並於第二回合問卷中提出說明，請專家學者做再

一次的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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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第二回合德懷術問卷調查分析與討論 

本節旨在呈現第二回合調查統計的分析和第二回問卷的修正情形，第二回問 卷

的內容係自第一回合問卷整理歸納而來，依據第一回合問卷調查時專家學者所 回饋

之意見，計算出各構面之平均值及各個指標題項之適切程度之平均數、眾數 及四分

差。第二回合問卷呈現方式是在各指標題項之後附上第一回合專家學者填 答之平均

數、眾數，另外，每位學者所收到的第二回合問卷會附上其第一回合問 卷所填答之

分數，供專家參考後作再一次評定。若個人意見與整體意見相差較大，則於「意

見說明」欄或「綜合意見說明」說明欄敘明理由。 

第二次問卷於民國 105 年 5 月 16 日寄出，於 105 年 5 月 30 日完成回收，共回

收 11 份，回收率百分之百。以下針對第二回合問卷各構面及各指標題項之統計數據

及德懷術專家學者成員所提供之意見與建議進行說明。  

壹、各指標之意見統計表及修正表 

第二回合德懷術調查問卷係第一回合之問卷修訂而成，包含「專業知能構面」、

「教學效能構面」、「班級經營構面」、「個人行為構面」等四個構面，總計有三十九個

指標。以下就第二回合問卷之各構面與各構面之指標題項統計表及指標修正表說明

之： 

一、指標構面 

在指標構面方面，專家學者的十一份問卷中，統計結果顯示如表 4-10。四

個構面之平均數分別為：「專業知能構面」平均數 4.35；「教學效能構面」平均

數 4.52；「班級經營構面」平均數 4.73；「個人行為構面」平均數 4.66。第一

次德懷術問卷各指標構面之平均數統計如表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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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第二次德懷術問卷之指標構面統計表 

指標構面 一、專業知能 

       構面 

二、教學效能 

       構面 

三、班級經營 

       構面 

四、個人行為  

       構面 

平均 

數（M） 

4.35 4.52 4.73 4.66 

 

由表 4-10 所示，以各構面之平均數而言，所有平均數均大於 3.75（將五點量

表換算成七十五等級） ，表示德懷術成員對研究者所發展之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

評估指標構面持有一致性的看法，均認同其在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上為

重要且應具之構面。 

二、指標細項 

（一）專業知能構面 

第二回合問卷回收統計，德懷術專家學者對於分析調查能力構面中指標 1-1 

到指標 1-8 之適切性看法，其平均數、眾數及四分差結果如表 4-11 所示。 

表 4-11 分析專業知能構面之細項指標統計表 

 

構面 指標 

編號  

指標細項 平均數 眾數 四分位

差 

一致 

性等

級 

專 1-1 不願參與教育研究工作 4.09 4 0 高 

業 1-2 不願參與或自行研發教

材、教法或教具 

4.36 4 0.5 高 

知 1-3 不願參與校內外教師進

修研習 

4.82 5 0 高 

能 1-4 未能精熟任教學科領域

知識 

4.73 5 0.5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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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1-5 缺乏教學自我檢核省思

及專業成長作為 

4.73 5 0.5 高 

面 1-6 無法有效執行學生輔導

與管教工作 

4.73 5 0.5 高 

 1-7 未能有效運用教學資源 3.73 4 0.5 高 

 1-8 
未能落實教學檔案製作

與分享 

3.64 4 0.5 高 

 

由表 4-11 所示，以平均數而言，所有指標之平均數均大於 3.75（將五點量表換

算成七十五等級） ，表示成員認為這些指標在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上達高

度適合性。 

以眾數而言，在此一構面內，除了指標 1-1「不願參與教育研究工作」、指標 1-2

「不願參與或自行研發教材、教法或教具」、指標 1-7「未能有效運用教學資源」、

指標 1-8「未能落實教學檔案製作與分享」之眾數為 4 以外，所有指標之眾數均達到

5，由此表示專家學者對這些指標之適合程度已達共識。 

以四分位差而言，指標 1-1 至指標 1-8 四分位差均小於 0.60，表示專家學者對 專

業知能構面之各項指標的反映達高度一致性。此外，尤以指標 1-1「不願參與教育研

究工作」、指標 1-3「不願參與校內外教師進修研習」二項指標的四分位差（Q）更

達 0.00，表示德懷術專家學者對此看法更為一致。 

（二）教學效能構面 

第二回合問卷回收統計，德懷術專家學者對於「教學效能構面」中指標 2-1

到指標      2-11 之適切性看法，其平均數、眾數及四分差結果如表 4-12 所示。  

 

 

 

表 4-11 分析專業知能構面之細項指標統計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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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教學效能構面之細項指標統計表 

 

構面 指標 

編號  

指標細項 平均數 眾數 四分位

差 

一致 

性等

級 

 

 

 

 

 

教 2-1 無法運用多元的教學策

略 

4.01 4 0 高 

學 2-2 未能展現有效的教學技

巧 

4.73 5 0.5 高 

效 2-3 未能擬定適切的教學目

標 

4.64 5 0.5 高 

能 2-4 無法有系統的規劃教學

內容 

4.91 5 0 高 

構 2-5 無法有組織的呈現教材

內容 

4.27 4 0.5 高 

面 2-6 無法清楚講解重要概

念、原則或技能 

4.82 5 0 高 

 2-7 
無法運用多元評量，評估

學生學習成效 

4.82 5 0 高 

 
2-8 

未能提供學生個別差異

所需的學習 

4.73 5 0.5 高 

 
2-9 

無法啟發學生學習動

機，激發其學習興趣 

4.46 4 0.5 高 

 2-10 無法運用多元教學媒

體，提升教學成效 

4.09 4 0 高 

  2-11 

 

 

無法妥善運用教學時

間，實施有效教學 

4.18 4 0.5 高 

       

表 4-12 所示，以平均數而言，所有指標之平均數均大於 3.75（將五點量表換算

成七十五等級） ，表示成員認為這些指標在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上達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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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性。 

以眾數而言，在此一構面內，除了指標 2-1「無法運用多元的教學策略」、指

標 2-5「無法有組織的呈現教材內容」、指標 2-9「無法啟發學生學習動機，激發

其學習興趣」、指標 2-10「無法運用多元教學媒體，提升教學成效」、指標 2-11

「無法妥善運用教學時間，實施有效教學」之眾數為 4 以外，所有指標之眾數均

達到 5，由此表示專家學者對這些指標之適合程度已達共識。 

以四分位差而言，指標 2-1 至指標 2-11 四分位差均小於 0.60，表示專家學者

對教學效能構面之各項指標的反映達高度一致性。此外，尤以指標 2-1「無法運用

多元的教學策略」、指標 2-4「無法有系統的規劃教學內容」、指標 2-6「無法清

楚講解重要概念、原則或技能」、指標 2-7「無法運用多元評量，評估學生學習成

效」、指標 2-10「無法運用多元教學媒體，提升教學成效」五項指標的四分位差

（Q）更達 0.00，表示德懷術專家學者對此看法更為一致。 

（三）班級經營構面 

第二回合問卷回收統計，德懷術專家學者對於「班級經營構面」中指標 3-1 到

指標 3-8 之適切性看法，其平均數、眾數及四分差結果如表 4-13 所示。 

 

表 4-13 班級經營構面之細項指標統計表 

構面 指標 

編號  

指標細項 平均數 眾數 四分位

差 

一致 

性等

級 

 

 

 

 

 

 

班 3-1 未能營造有助於學習的

教室情境 

4.73 5 0.5 高 

級 3-2 未能建立良好的班級常

規 

4.82 5 0 高 

經 3-3 無法營造正向的班級文

化和向心力 

4.82 5 0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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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3-4 未能運用有效的班級經

營策略 

4.64 5 0.5 高 

構 3-5 無法促進親師溝通與合

作 

4.82 5 0 高 

面 3-6 不能善盡輔導學生之責 4.82 5 0 高 

 3-7 
無法有效預防及處理班

級偶發事件 

4.55 5 0.5 高 

  3-8 對學生標籤化，使其產生

負向行為 

4.64 5 0.5 高 

 

由表 4-13 所示，以平均數而言，所有指標之平均數均大於 3.75（將五點量表

換算成七十五等級），表示成員認為這些指標在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所

應具之班級經營上達高度適合性。 

以眾數而言，在此一構面內，在指標 3-1 至 3-8 之眾數均達到 5，由此表示專

家學者對這些指標之適合性程度已達共識。 

以四分位差而言，指標 3-1 至指標 3-8 四分位差均小於 0.60，表示專家學者對

班級經營構面之各項指標的反映達高度一致性。此外，尤以指標 3-2「未能建立良

好的班級常規」、指標 3-3「無法營造正向的班級文化和向心力」、指標 3-5「無

法促進親師溝通與合作」、指標 3-6「不能善盡輔導學生之責」四項指標的四分位

差（Q）更達 0.00，表示德懷術專家學者對此看法更為一致。 

（四）個人行為構面 

第二次問卷回收統計，德懷術專家學者對於「個人行為構面」中指標 4-1 到指

標 4-12 適切性看法，其平均數、眾數及四分差結果如表 4-14 所示。 

 

 

表 4-13 班級經營構面之細項指標統計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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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個人行為構面之細項指標統計表 

構面 指標 

編號  

指標細項 平均數 眾數 四分位

差 

一致 

性等

級 

 

 

 

 

 

 

個 4-1 不當管教學生影響其身

心健康 

4.82 5 0 高 

人 4-2 無法有效管理自我情

緒，影響學生學習 

4.91 5 0 高 

行 4-3 無法與同儕建立合作關

係 

4.09 4 1 中 

  為 4-4 身體病弱，無法勝任教學

工作 

4.46 5 0.5 高 

構 4-5 完全不參與或多次不參

與學校例行會議 

4.27 4 0.5 高 

面 4-6 行為不檢，有損學校形象 4.82 5 0 高 

 4-7 
缺乏溝通能力，常有親師

衝突 

4.82 5 0 高 

 
4-8 

言行不當，傷害學生人格

與尊嚴 

4.73 5 0 高 

 
4-9 

經常遲到早退影響學生

學習 

4.73 5 0.5 高 

 4-10 違反校外兼課兼職規定 
4.82 5 0 高 

  4-11 

 

 

上課時間從事私人行為 
4.82 5 0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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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因債務、感情等私人糾

紛，導致無心教學 

4.64 5 0.5 高 

 

表  4-14 所示，以平均數而言，所有指標之平均數均大於 3.75（將五點量表換算

成七十五等級），表示成員認為這些指標在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所應具

之個人行為構面達高度適合性。 

以眾數而言，在此一構面內，除指標 4-3 「無法與同儕建立合作關係」及指標 

4-5「完全不參與或多次不參與學校例行會議」之眾數為 4 以外，所有指標之眾數

均達到 5，由此表示專家學者對這些指標之適合性程度表示專家學者對個人行為

構面之各項指標反映達高度一致性。 

以四分位差而言，指標 4-1 至指標 4-12 四分位差均小於 0.60，惟在指標 4-3

「無法與同儕建立合作關係」之四分位差為 1 屬於中度一致性，表示專家學者對

教學效能構面之各項指標的反映達高度一致性。此外，尤以指標 4-1「不當管教學

生影響其身心健康」、指標 4-2「無法有效管理自我情緒，影響學生學習」、指標

4-6「行為不檢，有損學校形象」、指標 4-7「缺乏溝通能力，常有親師衝突」、指

標 4-8「言行不當，傷害學生人格與尊嚴」、指標 4-10「違反校外兼課兼職規定」、

指標 4-11「上課時間從事私人行為」七項指標的四分位差（Q）更達 0.00，表示德

懷術專家學者對此看法更為一致。 

貳、小結 

第二回合德懷術問卷之統計分析的部分，在各構面之平均數方面，四大構面之

平均數均達 4.00 以上，顯示專家學者對於研究者所發展之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評

估指標四大構面均持認同之看法。 

在各指標題項方面，以平均數而言，所有指標題項之分數皆大於 3.75，且每一

指標題項所得之分數皆高於第一回合所得之分數，表示專家學者對於 39 個指標題項

之適合程度均已達到共識。以眾數而言，第二回合問卷中有 28 項指標之眾數達到 5，

較第一回合多了 2 項，表示專家學者對於此份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認同度 

表 4-14 個人行為構面之細項指標統計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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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提高。以四分位差而言，第二回合各指標之四分位差均小於或等於 0.5，達到高度

一致性。四分位差達到 0 的指標也有 18 項，較第一回合多了 13 項，顯示第二回合

問卷中專家學者之看法達到高度一致。 

在指標 4-3「無法與同儕建立合作關係」之四分位差為 1 雖屬於中度一致性，

但眾數減平均數小於 1，表示專家學者之看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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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建立我國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之評估指標，根據法律與程序上的

要求，因此研究者指標建構僅為參照。本研究藉由國內外相關之文獻，進行分析

與歸納，初步探究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應具備之內涵，並以此做為本研

究德懷術調查問卷之基礎。在進行德懷術專家調查問卷前，研究者將依據文獻探

討分析歸納出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內涵問卷。最後透過兩回合的德懷術

調查問卷，取得專家學者對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之評估指標達到共識，形成最後

之我國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研究者已於第四章內敘明，本章依據研究

發現，提出結論與建議，茲分節敘述如下。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旨在了解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意涵，及建構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之評

估指標，依據研究結果歸納出本研究的結論如次分述：  

 

壹、我國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之意涵包括法律與專業之規範內容 

    本研究綜合了相關法令、教師專業能力評鑑規準及相關文獻，分析與歸納出

我國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之意涵包括以下各項：國民中學之教師，違反法律情事

並經判刑確定者；或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尚未痊癒，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

撤銷者；或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或認有性騷

擾或性霸凌行為者；或有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者；或無意願及

能力不足且該現象已持續一段時日，同時管理者也施予其輔導行為和改善表現，

經具體的資料評估、審核、呈現後，仍舊發現輔導無效，不適合繼續擔任教職者。 

貳、本研究所探討之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其架構包含 4 項構面，內涵

則包含 39 個指標  

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所發展出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有四大構面，專

家學者認為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之內涵，應包含「專業知能構面」、「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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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效能構面」、「班級經營構面」、「個人行為構面」等四個構面。每個構面有

不同的指標，分別有「專業知能構面」之細項指標，共有 8 項。「教學效能構面」

之細項指標，共有 11 項。「班級經營構面」之細項指標，共有 8 項。「個人行

為構面」之細項指標，共有 12 項。詳細構面及指標合計 39 個題項。研究者將國

民中學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內涵整理如圖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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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概念圖 

  

1-1 不願參與教育研究工作 

1-2 不願參與或自行研發教材、教法或

教具 

1-3 不願參與校內外教師進修研習 

1-4 未能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識 

1-5 缺乏教學自我檢核省思及專業成長

作為 

1-6 無法有效執行學生輔導與管教工作 

1-7 未能有效運用教學資源 

1-8 未能落實教學檔案製作與分享 

2-1 無法運用多元的教學策略 

2-2 未能展現有效的教學技巧 

2-3 未能擬定適切的教學目標 

2-4 無法有系統的規劃教學內容 

2-5 無法有組織的呈現教材內容 

2-6 無法清楚講解重要概念、原則或技

能 

2-7 無法運用多元評量，評估學生學習

成效 

2-8 未能提供學生個別差異所需的學習 

2-9 無法啟發學生學習動機，激發其學

習興趣 

2-10 無法運用多元教學媒體，提升教學

成效 

2-11 無法妥善運用教學時間，實施有效

教學 

專業知能構面 

教學效能構面 

國 

民 

中 

學 

不 

適 

任 

教 

師 

評 

估 

指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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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續) 

 

3-1 未能營造有助於學習的教室情境 

3-2 未能建立良好的班級常規 

3-3 無法營造正向的班級文化和向心力 

3-4 未能運用有效的班級經營策略 

3-5 無法促進親師溝通與合作 

3-6 不能善盡輔導學生之責 

3-7 無法有效預防及處理班級偶發事件 

3-8 對學生標籤化，使其產生負向行為 

4-1 不當管教學生影響其身心健康 

4-2 無法有效管理自我情緒，影響學生

學習 

4-3 無法與同儕建立合作關係 

4-4 身體病弱，無法勝任教學工作 

4-5 完全不參與或多次不參與學校例行

會議 

4-6 行為不檢，有損學校形象 

4-7 缺乏溝通能力，常有親師衝突 

4-8 言行不當，傷害學生人格與尊嚴 

4-9 經常遲到早退影響學生學習 

4-10 違反校外兼課兼職規定 

4-11 上課時間從事私人行為 

4-12 因債務、感情等私人糾紛，導致無

心教學 

班級經營構面 

個人行為構面 

國 

民 

中 

學 

不 

適 

任 

教 

師 

評 

估 

指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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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專業知能構面中以「不願參與校內外教師進修研習」、「未能精熟任教學

科領域知識」、「缺乏教學自我檢核省思及專業成長作為」及「無法有效

執行學生輔導與管教工作」之指標尤為重要 

    在專業知能構面中，包含八項指標，其中「不願參與校內外教師進修研習」、

「未能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識」、「缺乏教學自我檢核省思及專業成長作為」及

「無法有效執行學生輔導與管教工作」等四項指標在此構面中所得知適合性分數

相較於其他指標高。 

    由此顯示，教師應具備任教領域的專門知識，了解任教領域的課程綱要，並

做教學自我檢核。教師應參與校內外專業學習社群、專業發展組織，透過共同探

究學生學習與教育問題，及分享交流教學經驗等活動，建立專業對話與協同合作

教學的機制，提升教師專業成長。 

肆、教學效能構面中以「無法有系統的規劃教學內容」、「無法清楚講解重要

概念、原則或技能」及「無法運用多元評量，評估學生學習成效」之指標

尤為重要 

    在教學效能構面中，包含十一項指標，其中「無法有系統的規劃教學內容」、

「無法清楚講解重要概念、原則或技能」及「無法運用多元評量，評估學生學習

成效」等三項指標在此構面中所得知適合性分數相較於其他指標高。 

    由此顯示，教師要提升教學效能，要能運用適切教學策略與溝通互動技巧，

幫助學生學習。要能依據學生學習進度與需求，彈性調整教學設計及教材。要會

採用多元評量工具與多元資訊，評估學生能力與學習。並了解學生優劣勢，以提

供學生具體的學習回饋及指導。 

伍、班級經營構面中以「未能建立良好的班級常規」、「無法營造正向的班級

文化和向心力」、「無法促進親師溝通與合作」及「不能善盡輔導學生之

責」之指標尤為重要 

    在班級經營構面中，包含八項指標，其中「未能建立良好的班級常規」、「無

法營造正向的班級文化和向心力」、「無法促進親師溝通與合作」及「不能善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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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學生之責」等四項指標在此構面中所得知適合性分數相較於其他指標高。 

    由此顯示，教師在班級經營上，應建立良好的班級常規，才能營造有助學習

及關懷友善班級氣氛。了解學生的背景特質之差異，尊重及傾聽學生的想法與需

求，並輔導其學習。 

陸、個人行為構面中以「不當管教學生影響其身心健康」、「無法有效管理自

我情緒，影響學生學習」、「行為不檢，有損學校形象」、「缺乏溝通能

力，常有親師衝突」、「違反校外兼課兼職規定」及「上課時間從事私人

行為」之指標尤為重要 

    在個人行為構面中，包含十一項指標，其中「不當管教學生影響其身心健康」、

「無法有效管理自我情緒，影響學生學習」、「行為不檢，有損學校形象」、「缺

乏溝通能力，常有親師衝突」、「違反校外兼課兼職規定」及「上課時間從事私

人行為」等六項指標在此構面中所得知適合性分數相較於其他指標高。 

    由此顯示，教師不僅是要將知識傳授給學生，更重要的是要教他們如何做人，

在行為上要以身作則，做學生的模範。所以教師在個人行為上，應有效管理自我

情緒，並遵守教師專業倫理及相關法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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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依據上述結論，分別對教育行政主管機關與進一步研究提出下列建

議。 

壹、對教育行政主管機關之建議 

  一、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之處理仍需依法行政，法之適用優先 

處理不適任教師，除了平時即建立考核資料，以講求證據之外，還是要依法

行政。建議可依據〈教師法〉及教育部修訂「處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

應行注意事項」之規定，以符合正當法律程序為原則。若屬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事件時，其作業期程應另依「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防

治準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可參酌本研究評估指標處理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法律規範外之行為 

    法律規範外之行為，諸如教育專業不足、教學效能不彰、缺乏班級經營技巧、

或不能勝任工作之標準，應具體明確。本研究所建構之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具

專業取向內涵，指標建構以德懷術問卷調查進行，過程亦具嚴謹性與客觀性，可

提供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參酌辦理。 

貳、對進一步研究之建議 

  一、研究對象 

研究以曾處理不適任教師領域的專家學者，做為參與德懷術研究之對象。在

對象選取方面，為求研究問卷結果的可行性及有效性及考慮時間、人力等多種因

素，本研究只選定十一位專家學者為研究對象，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者可增加德懷

術專家人數，一方面可增加問卷之專家效度，一方面也可凝聚更多專家之意見，

以求指標建構之客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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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主題 

本研究係以建構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為研究主題，目前國內針對此主題的研 

究相對較少，且研究範圍、專家人數以及時間等因素，後續研究者仍可繼續針對

此主題加以研究，修訂各層面之指標，以使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指標建構更趨完

備。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德懷術為研究方法，未來可加入專家座談或採用訪談法進行研究。

藉由廣泛意見與面對面深入的討論，了解並分析不適任教師層面及指標的適切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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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第一回合德懷術（Delphi）調查問卷 

 

我國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之建構 

 

壹、研究說明函 

 

 

 

 

 

 

 

 

 

 

 

 

 

 

 

 

 

 

 

 

 

 

 

 

 

敬愛教授、教育先進，您好： 

承蒙惠允參與本研究，萬分感激。本研究旨在建構一套「國民中學不

適任教師評估指標」，希望能藉由您在教育訓練上的專業給予寶貴之意

見，您的專業建議能幫助研究者斧正問卷疏漏缺失之處，敬請不吝給予卓

見指正，俾使本問卷內容更臻適切與周延。 

 

隨函附上填答說明與問卷內容，本研究將進行兩回合的德懷術問卷，此為

第一回合問卷，由於研究進度關係，此次問卷請您於 4 月 29 日前，將問

卷寄回，謝謝您的合作與協助! 如有任何問題，敬請與研究者聯絡。 

敬祝 

平安喜樂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 

指導教授：游進年 博士 

研究生：陳姍妮敬啟 

105 年 4 月 

連絡電話：0912899859 

電子信箱：ssam0304@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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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填答說明 

問卷填答方式共分三種，適合性評定、意見說明及綜合意見說明。 

（一）適合性評定：本問卷之內容分為四大構面，共計 39 個細項指標。本研究評

分方式為五分制，以「5」代表最適合，「1」代表最不適合，中間的分數則依適合

程度，分別以「2、3、4」加以評定，數字越大表示適合度越高。請您參考各指標

之平均數、眾數以及您上一回合之填答分數，對各指標進行適合度之填答。 

（二）意見說明：此部分採開放方式，請您填寫該指標項目，所需增刪之內容或

提供意見及想法，其所填之意見可作為研究者修改問卷或參考之依據。 

（三）綜合意見說明：綜合評論部份採開放的方式，由德懷術各專家成員針對問

卷之整體結構或內容，自由的提供意見及想法，以作為研究者修改問卷之參考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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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

業知能

構面 

指標敘述 同意程度 

 

意見說明 

（一） 不願參與教育研究工作 5  4  3  2  1  

（二） 不願研發教材、教法或教具 5  4  3  2  1  

（三） 不願參與校內外教師進修研習 5  4  3  2  1  

（四） 無法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識 5  4  3  2  1  

（五） 無法進行教學省思促進專業成

長 

5  4  3  2  1  

（六） 無法有效管教學生偏差行為 5  4  3  2  1  

（七） 無法善用教學資源 5  4  3  2  1  

二 、教

學效能

構面 

指標敘述 同意程度 意見說明 

（一） 無法運用多元的教學策略 5  4  3  2  1  

（二） 無法展現有效的教學技巧 5  4  3  2  1  

（三） 無法設定適切教學目標 5  4  3  2  1  

（四） 無法有效規劃教學內容 5  4  3  2  1  

（五） 無法有組織的呈現教材內容 5  4  3  2  1  

（六） 無法清楚講解重要概念、原則或

技能 

5  4  3  2  1  

（七） 無法運用學習評量評估學習成

效 

5  4  3  2  1  

（八） 無法給予學生個別差異所需的

學習 

5  4  3  2  1  

（九） 無法啟發學生學習的知能，激發

學習興趣 

5  4  3  2  1  

（十） 無法對特殊學生實施適性的教

學 

5  4  3  2  1  

最
不
適
合 

   

最
適
合 

最
不
適
合 

   

最
適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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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無法運用多元教學媒體，提升教

學成效 

5  4  3  2  1  

(十二) 無法妥善運用教學時間，做有效

教學 

  

三 、班

級經營

構面 

指標敘述 同意程度 意見說明 

（一） 無法營造有助於學習的情境 5  4  3  2  1  

（二） 無法建立良好的班級常規 5  4  3  2  1  

（三） 無法營造正向的班級文化 5  4  3  2  1  

（四） 無法運用有效的班級經營策略 5  4  3  2  1  

（五） 無法促進親師溝通與合作 5  4  3  2  1  

（六） 無法落實學生輔導工作 5  4  3  2  1  

（七） 無法有效預防及處理班級偶發

事件 

5  4  3  2  1  

（八） 對學生標籤化，使其產生負向行

為 

5  4  3  2  1  

四 、個

人行為

構面 

指標敘述 同意程度 意見說明 

（一） 體罰學生影響其身心健康 5  4  3  2  1  

（二） 情緒管理不佳影響學生學習 5  4  3  2  1  

（三） 行為孤立乖張，無法與同儕建立

合作關係 

5  4  3  2  1  

（四） 體弱多病，無法勝任教學工作 5  4  3  2  1  

（五） 不參與學校例行會議 5  4  3  2  1  

（六） 行為不檢，媒體大幅報導，影響

學校形象 

5  4  3  2  1  

 

最
不
適
合 

   

最
適
合 

最
不
適
合 

   

最
適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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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常與家長發生衝突，造成校方困

擾 

5  4  3  2  1  

（八） 言行不當，傷害學生人格與尊嚴 5  4  3  2  1  

(九) 經常請假影響學生學習 5  4  3  2  1  

(十) 校外約集學生施以不當補習 5  4  3  2  1  

(十一) 上課時間從事私人商業行為 5  4  3  2  1  

(十二) 因債務糾紛等，導致無心於教學 5  4  3  2  1  

 

 

 

 

 

 

※綜合意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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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第二回合德懷術（Delphi）調查問卷 

 

我國國民中學不適任教師評估指標之建構 

 

壹、研究說明函 

 

 

 

 

 

 

 

 

 

 

 

 

 

 

 

 

 

 

 

 

 

 

 

 

 

 

敬愛教授、教育先進，您好： 

承蒙惠允參與本研究，萬分感激。本研究第一回合德懷術問卷在

您的熱心支持與指導下得以順利完成，謹致衷心感謝，茲呈奉第二回

合德懷術問卷，懇請您再次鼎力相助，您的專業建議能幫助研究者斧

正問卷疏漏缺失之處，敬請不吝給予卓見指正，俾使本問卷內容更臻

適切與周延。 

 

隨函附上填答說明與問卷內容，本研究將進行兩回合的德懷術問

卷，此為第二回合問卷，由於研究進度關係，此次問卷請您於 5 月 24 

日前，將問卷寄回，謝謝您的合作與協助! 如有任何問題，敬請與研

究者聯絡。 

敬祝 

平安喜樂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 

指導教授：游進年 博士 

研究生：陳姍妮敬啟 

105 年 5 月 

連絡電話：0912899859 

電子信箱：ssam0304@ntpc.edu.tw 

 



89 

 

 

貳、填答說明 

本回合問卷已將第一回合所有德懷術成員之填答作綜合統計及指標修正，修

正後之指標，以粗斜體字標示，並於備註欄說明原指標內容；德懷術成員對於各

指標之整體意見以平均數及眾數來呈現，且附上您上一回合在各指標所填答之分

數，供您參考。 

    問卷填答方式共分三種，適合性評定、意見說明及綜合意見說明。 

（一）適合性評定：本問卷之內容分為四大構面，共計 39 個細項指標。本研究評

分方式為五分制，以「5」代表最適合，「1」代表最不適合，中間的分數則依適合

程度，分別以「2、3、4」加以評定，數字越大表示適合度越高。請您參考各指標

之平均數、眾數以及您上一回合之填答分數，對各指標進行適合度之填答。 

（二）意見說明：此部分採開放方式，請您填寫該指標項目，所需增刪之內容或

提供意見及想法，其所填之意見可作為研究者修改問卷或參考之依據。 

（三）綜合意見說明：綜合評論部份採開放的方式，由德懷術各專家成員針對問

卷之整體結構或內容，自由的提供意見及想法，以作為研究者修改問卷之參考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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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專業知

能構面 指標敘述 

平 

均 

數 

眾 

數 

您上

次的

評分 

同意程度 

 

備註 

意

見

說

明 

（一） 不願參與教育研究工作 3.91 4  5  4  3  2  1   

（二） 不願參與或自行研發教材、教

法或教具 

4.00 4  5  4  3  2  1   

（三） 不願參與校內外教師進修研

習 

4.82 5  5  4  3  2  1   

（四） 未能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識 4.55 5  5  4  3  2  1   

（五） 缺乏教學自我檢核省思及專

業成長作為 

4.00 5  5  4  3  2  1   

（六） 無法有效執行學生輔導與管

教工作 

4.18 4  5  4  3  2  1   

（七） 
未能有效運用教學資源 3.91 3 

 5  4  3  2  1   

（八） 未能落實教學檔案製作與分

享 

   5  4  3  2  1   

最
不
適
合 

   

最
適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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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教學

效能

構面 

指標敘述 

平 

均 

數 

眾 

數 

您上

次的

評分 

同意程度 

備註 

意

見

說

明 

（一） 無法運用多元的教學策略 4.27 4  5  4  3  2  1   

（二） 未能展現有效的教學技巧 4.45 5  5  4  3  2  1   

（三） 未能擬定適切的教學目標 4.64 5  5  4  3  2  1   

（四） 無法有系統的規劃教學內容 4.55 5  5  4  3  2  1   

（五） 無法有組織的呈現教材內容 4.45 4  5  4  3  2  1   

（六） 無法清楚講解重要概念、原

則或技能 

4.64 5  5  4  3  2  1   

（七） 無法運用多元評量，評估學

生學習成效 

4.45 5 
 5  4  3  2  1   

（八） 未能提供學生個別差異所需

的學習 

4.36 5 
 5  4  3  2  1   

（九） 無法啟發學生學習動機，激

發其學習興趣 

4.00 4 
 5  4  3  2  1   

（十） 無法運用多元教學媒體，提

升教學成效 

4.00 4 
 5  4  3  2  1   

（十

一） 

無法妥善運用教學時間，實

施有效教學 

4.09 4 
 5  4  3  2  1   

最
不
適
合 

   

最
適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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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班級

經營

構面 

指標敘述 

平 

均 

數 

眾 

數 

您上

次的

評分 

同意程度 

備註 

意

見

說

明 

（一） 未能營造有助於學習的教室

情境 

4.45 5  5  4  3  2  1   

（二） 未能建立良好的班級常規 4.73 5  5  4  3  2  1   

（三） 無法營造正向的班級文化和

向心力 

4.55 5  5  4  3  2  1   

（四） 未能運用有效的班級經營策

略 

4.64 5  5  4  3  2  1   

（五） 無法促進親師溝通與合作 4.64 5  5  4  3  2  1   

（六） 不能善盡輔導學生之責 4.64 5  5  4  3  2  1   

（七） 無法有效預防及處理班級偶

發事件 

4.27 5 
 5  4  3  2  1   

（八） 對學生標籤化，使其產生負

向行為 

4.64 5 
 5  4  3  2  1   

最
不
適
合 

   

最
適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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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個人

行為

構面 

指標敘述 

平 

均 

數 

眾 

數 

您上

次的

評分 

同意程度 

備註 

意

見

說

明 

（一） 不當管教學生影響其身心健

康 

4.64 5  5  4  3  2  1   

（二） 無法有效管理自我情緒，影響

學生學習 

4.91 5  5  4  3  2  1   

（三） 無法與同儕建立合作關係 4.00 3  5  4  3  2  1   

（四） 身體病弱，無法勝任教學工作 4.09 5  5  4  3  2  1   

（五） 完全不參與或多次不參與學

校例行會議 

4.09 4  5  4  3  2  1   

（六） 行為不檢，有損學校形象 4.55 5  5  4  3  2  1   

（七） 缺乏溝通能力，常有親師衝突 
4.55 5 

 5  4  3  2  1   

（八） 言行不當，傷害學生人格與尊

嚴 

4.00 5 
 5  4  3  2  1   

（九） 經常遲到早退影響學生學習 
4.00 4 

 5  4  3  2  1   

（十） 違反校外兼課兼職規定 
4.64 5 

 5  4  3  2  1   

（十

一） 

上課時間從事私人行為 
4.45 5 

 5  4  3  2  1   

（十

二） 

因債務、感情等私人糾紛，導

致無心教學 

4.09 5 
 5  4  3  2  1   

最
不
適
合 

   

最
適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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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意見說明 

 

 

 

 

 

 

 


